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心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賴政佑律師

            李主揚律師

            江東原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呂侑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魏廷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

字第592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１０共同犯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本票壹張及借貸契約書壹

張均沒收。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Ａ１３共同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伍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１４共同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伍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Ａ１０與張育騰（已於民國111年3月6日死亡）共同基於意

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由Ａ１０於110年1

0月起，擔任「SA百家樂真人沙龍」等簽賭網站之代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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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帳號及登入密碼，招攬Ａ０１在上開網站下注百家樂，輸

贏結算後之賭資則匯至Ａ１０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華南帳戶）內，以此方式營利提供線

上賭博虛擬場所聚眾賭博。

二、Ａ０１在上開網站下注後，積欠Ａ１０賭債新臺幣（下同）

7萬7,000元，Ａ１０遂糾集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１、Ａ０

４均經本院發布通緝）、Ａ１３、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

23時許，Ａ１０首謀並與Ａ１１、Ａ０４基於意圖供行使之

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之犯意聯

絡，與Ａ１３、Ａ１４則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

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剝奪他人行動

自由之犯意聯絡，由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搭載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搭載Ａ１４，一同至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新北市中

和區民治街17巷（下稱案發巷道），先由Ａ１１按門鈴向Ａ

０１佯稱不慎擦撞Ａ０１之機車，誘使Ａ０１下樓，Ａ０１

下樓後，其5人隨即出面圍住Ａ０１；Ａ１１並取出空氣槍

抵住Ａ０１，Ａ０４在其褲腰帶間插有不明槍枝，其等並要

求Ａ０１償還債務，不得離開；Ａ０１之父Ａ０２在位於新

北市○○區○○街00巷0號4樓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Ａ

０１之母Ａ０３則在該居處陽台察看。Ａ１０、Ａ１１、Ａ

０４、Ａ１３、Ａ１４上開行為妨害該巷道路交通往來用路

人之通行安全，亦妨害當地居民之住居安寧及公共秩序。Ａ

０２於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答應償還上開賭債，Ａ１

０持手機錄下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其5人才使Ａ０

１、Ａ０２得以離去，以上開持空氣槍脅迫及包圍等非法方

式，妨害Ａ０１、Ａ０２之行動自由。

三、嗣於111年11月16日11時45分許，警方在新北市○○區○○

路000巷0號5樓查獲Ａ１０，扣得Ａ１０所有之手機1支、筆

電1台、本票1張、借貸契約書1張、自製催款傳單5張；於11

1年11月16日11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1樓查獲Ａ１１，並扣得Ａ１１所有之手機1支；於111年11

月16日12時45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

號，扣得Ａ１１所有之空氣槍2枝。

四、案經Ａ０１、Ａ０２及Ａ０３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

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供述證據部分：

　⒈被告Ａ１０之辯護人爭執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

煊、Ａ１４及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警詢、偵查

中陳述之證據能力：

　⑴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

中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

而未能行使反對詰問，無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

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始得作為證

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

料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

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鍵，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

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有足以

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

據，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又

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

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

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

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

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於警詢所為之陳

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2之相對可

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3之絕

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

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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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至於被告

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

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第2項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

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

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

證據，此於最高法院院93年度台上字第6578號判決已就「被

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

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

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

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

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

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之陳述，顯然失衡。因

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

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

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

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

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

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⑵查，共同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告訴人Ａ

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檢察官偵訊以證人身分，其等在檢

察官前之陳述，固屬被告Ａ１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然均經具結（見111他2834卷第223、225、237頁，111偵592

60卷三第149、189、213、225頁），既均係在檢察官前所為

陳述，並距案發當時較為接近，記憶當較清晰，當具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且被告Ａ１０及其辯

護人無法證明上開證人等在檢察官面前所為陳述有何顯不可

信之情況。又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經本院

傳喚到庭具結而為證述，有證人渠等具結結文（見112訴117

2卷二第311-315頁）在卷可佐；且均經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

人之反對詰問及對質，同案被告呂侑煊、Ａ１４於本院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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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均到庭予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對質詰問之機會。是共

同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告訴人Ａ０１、

Ａ０２、Ａ０３經具結之證述，既無證據證明該偵訊證述具

顯不可信之情況，應均有證據能力。

　⒉其餘供述證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等4條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下列供述證據，檢察官、

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被告呂侑煊、Ａ１４於本院準備程

序、審理時，均對證據能力沒有意見，均未聲明異議（見11

2訴1172卷一第162-163、172-173頁、112訴1172卷二第146-

149、112訴1172卷三第12-24頁），本院審酌相關言詞陳述

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

能力。至於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雖爭執同案被告Ａ１１、

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

於警詢之證據能力，惟本院並未引用上揭證據作為認定其犯

罪事實之基礎，自無庸贅述其等有無證據能力之理由。

　㈡非供述證據部分：

　　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經查無有何公務

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

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等於訴訟上之防禦權，

已受保障，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應具有證

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１０固坦承事實欄一、及告訴人Ａ０１積欠其賭

債7萬7,000元，其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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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被告Ａ１３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Ａ１４，一同至告

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

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

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

４、Ａ１３、Ａ１４隨即出面；告訴人Ａ０１之父即告訴人

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Ａ０１之母即告訴人

Ａ０３則在該居處陽台察看，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

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

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

去等事實；坦承有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

博之犯行，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

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等

犯行，辯稱：否認部分請辯護人代答，答辯內容符合我的意

思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79頁）。被告Ａ１０之辯護人

辯護稱：妨害自由部分，被告Ａ１０單純要與Ａ０１協商債

務，出發前與其他人說簡單處理，沒有要節外生枝，從告訴

人提供照片及被告提供影片，可以看到告訴人Ａ０１、Ａ０

２返家方向沒有被包圍，影片中Ａ０２說語神情自然，主動

向被告Ａ１０承諾會以現金清償，無任何驚慌失措，被告Ａ

１０無以脅迫、恐嚇方式剝奪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

由，縱使當下有人拿出槍，被告Ａ１０因夜間昏暗相對位

置，且其正專心與告訴人Ａ０２討論債務清償事宜，無從發

覺，無就此強暴脅迫行為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不應對被

告Ａ１０論以刑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

共同正犯；妨害秩序部分，被告Ａ１０與告訴人Ａ０１、Ａ

０２協商債務，係對特定人之行為，事發時無人車經過，協

商時未有其他鄰居住戶開窗或開門查看，此協商行為未妨害

案發當地安寧，被告Ａ１０未有任何強暴脅迫行為，本案發

生時為深夜無人車往來之小巷，無從煽超群眾集體失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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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及周遭不特定人物，無從造成公眾或不特定他人危害或不

安，無妨害社會安寧秩序故意，未與共同被告有行為分擔或

犯意聯絡，不構成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加重妨害

秩序罪名的共同正犯，自無首謀，且無加重，請求判決被告

Ａ１０這兩個部分無罪等語（見112審訴951卷第135-157

頁，112訴1172卷一第29-30、79-80頁，112訴1172卷三第33

-45頁）。被告呂侑煊固坦承其知悉被告Ａ１０與告訴人Ａ

０１有債務糾紛，其與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

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其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Ａ１４，一同至告訴

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

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

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隨

即出面，其在現場看；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

即下樓，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

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

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惟矢口否

認有何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施脅迫在場助勢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等犯行，辯

稱：我跟告訴人Ａ０１沒有任何肢體接觸，全程也沒有恐嚇

跟脅迫他做任何事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80頁）。被告

Ａ１４固坦承其知悉被告Ａ１０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其與

被告Ａ１０、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於111年1月27日

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其搭乘被告呂侑煊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

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

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

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隨即出面，其在現場

看；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至11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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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

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

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

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在場助勢及

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等犯行，辯稱：我沒有脅迫他人

行為，也沒有肢體接觸，沒有包圍他人等語（見112訴1172

卷一第80頁）。經查：

　㈠事實欄一、及事實欄二關於被告Ａ１０向告訴人Ａ０１追討

賭債7萬7,000元，被告Ａ１０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

Ａ１３、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

４，被告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

告Ａ１４，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

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

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

被告Ａ１０、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隨即出面；告訴人Ａ

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告訴人Ａ０３則在該居

處陽台察看，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

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

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業據

被告Ａ１０、呂侑煊、魏廷翰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

卷（見111偵59260卷一第9-25頁，111偵59260卷二第3-13

頁，111偵59260卷三第3-11、155-163、177-187、217-223

頁，112訴1172卷一第75-81、145-156、159-165、169-175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證人林

辰翰各於偵查中之證述（見111他2834卷第217-221、231-23

5頁，111偵59260卷二第151-157頁，111偵59260卷三第193-

197頁，112訴1172卷二第279-309頁）相符。

　㈡此外，並有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犯罪嫌疑人指認表、111年4月10日偵辦被告Ａ１１等5人涉

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妨害自由等案偵查報告、新北市政府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警察局中和分局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111年10月2日

偵辦被告Ａ１１等6人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妨害自由等

案聲請強制處分偵查報告、告訴人Ａ０３居處陽台拍攝照

片、道路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同案被告Ａ１１社群軟體IG

（下稱IG）發布照片、被告呂侑煊社群軟體FB帳號頁面截

圖、頭像照片、同案被告Ａ１１與告訴人Ａ０１IG對話記錄

截圖、被告Ａ１４IG貼文照片、同案被告Ａ１１與告訴人Ａ

０１IG對話記錄譯文、門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

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

單、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2日中信銀字

第111224839056931號函暨所附資料、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111年3月10日營清字第1110007928號函暨所附資料、

車牌號碼000-0000號、BBL-9875號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告訴

人Ａ０２及Ａ０３通聯記錄手機翻拍照片暨門號0000000000

使用者聯繫電話譯文（見111他2834卷第5-18、41-50、51-5

3、55、57、59-62、65-66、73-78、87-89、90-102、103-1

10、112-115、123-124、125、133-134、135-140、141-14

4、185-204、207-208、209-212頁）、被告Ａ１０、呂侑

煊、Ａ１４、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證人林辰翰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告

Ａ１０搜索現場照片、被告Ａ１０IG帳號基本資料、通訊軟

體LINE（下稱LINE）對話紀錄手機、電腦翻拍照片、手機內

影片翻拍照片暨對話紀錄截圖、同案被告Ａ０４、被告呂侑

煊搜索現場照片暨扣案手機翻拍照片、告訴人Ａ０２與被告

Ａ１０等人通話錄音譯文、道路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111年12月28日、112年4月26日數位證物勘察

報告、111年1月28日臨檢攔查事件紀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1年12月20日新北警鑑字第1112454290號鑑驗書、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刀械鑑驗登記表（見111偵59260卷一第31-35、5

3-59、59-61、67、75-77、99、101-103、111、185-195、2

33-237、245-251、281、329-333頁，111偵59260卷二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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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7-49、159-163、301-305頁，111偵59260卷三第17-2

1、249-251、255-341、351-355、363-371頁）、111年1月2

7日告訴人Ａ０２與被告Ａ１０等人債務協商過程影片之截

圖（見112訴1172卷二第325-326頁）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

分事實，首堪認定。是本件爭點厥為：被告Ａ１０有無意圖

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

施脅迫之犯行？被告呂侑煊、Ａ１４有無意圖供行使之用而

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之犯

行？其3人有無非法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之

犯行？

　㈢被告Ａ１０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則有在場助

勢；其3人並有非法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之

行為，分述如下：

　⒈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

頁）Ａ１１騙我下樓，他按電鈴說他住2樓，並說他撞到我

的車，我下樓後他拿1把槍指著我的肚子，叫我往前走、叫

我上車，後面Ａ１０過來，Ａ０４叫我把手機給Ａ１０，Ａ

０４把手槍（空氣槍）插在褲子裡，我走到照片中的位置

時，我父親Ａ０２就下來，Ａ０２問Ａ１１他們發生什麼

事，Ａ１０叫Ａ０４去車上拿本票出來給Ａ０２看，Ａ１０

拿著手機對著Ａ０２錄影，Ａ１１於111年1月27日離開後，

隔幾分鐘用IG傳給我的語音訊息，譯文如他卷125頁等語

（見111他2834卷第217-221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

我於111年1月27日晚上23時許會到樓下因為我被按電鈴，說

車被撞到，下樓之後先看到Ａ１１拿1把槍，Ａ１１站在我

後面並用槍抵住我的背，然後叫我往前走，往巷口走，然後

其餘4名被告（Ａ１０、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就都出

來，都在我前面，後面在講話的時候有將我包圍起來，Ａ０

４是也有攜帶1把槍，Ａ０４那時候有把衣服掀起來，他把

槍插在褲子的腰帶，他掀起來我看到那把槍，我父親Ａ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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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下去沒多久就下來了，（問：為何當時你和Ａ０２不

直接離開回家？）因為大家（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

４、呂侑煊、Ａ１４）都圍在我跟Ａ０２外面，那時候說講

完才能走，我和Ａ０２要往回走的話要從被告等人的方向穿

過去，從我到樓下一直到被告等人離開有半個小時，案發巷

道兩側均為住宅，Ａ１１的槍都拿在手上，因為事情過太久

了，反正Ａ１１就是（拿空氣槍）指著我，（問：你於111

年1月27日晚上23時許下樓後約半個小時之期間內，與被Ａ

１０等5位被告討論債務問題時，是否能自由離開？）沒有

辦法，因為那時候都還在講，他們就是要講完錢才可以走，

那時候我父親Ａ０２也下來，我怕會被他們打，（問：你當

時是否因為對方有5個人，人數較多，且Ａ１１手持槍械，

Ａ０４腰部也插有1把槍等情，所以不敢離開現場？）對，

（問：〈審判長提示111他2834號卷第27頁Ａ０１111年2月1

0日警詢筆錄，經提示並告以要旨〉你於警詢時稱「他們用

口頭罵三字經並恐嚇我，沒有現場講好要還錢就不讓我們離

開，且有拿槍指著我，他們本來要把我押上車，並要我交出

手機，應該是不要讓我有任何聯繫，後來我爸爸下樓阻擋才

要求我們給出還款的時間，也才放我們走，有Ａ１１拿著槍

抵著我，Ａ０４帶著槍，棍棒當時他們藏在其他住戶車下

面，我爸爸也在場，我媽媽則在住處陽台目睹一切，當時主

要負責恐嚇的人是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則在一旁附和，

另外2個人在旁邊圍觀，Ａ１１是用槍抵著我，並有動手及

口頭實施恐嚇，Ａ０４是以口頭並拿之前我簽署的本票討

債，Ａ１０則在旁邊錄影及口頭恐嚇」，陳述是否實在？）

實在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279-309頁）。

　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

頁）當時有人按電鈴，說我兒子（Ａ０１）的機車被他撞

到，說要賠償，我問他住幾樓，他說他住2樓還3樓，我跟Ａ

０１講完這件事然後看一下時間，覺得很奇怪，這時間鄰居

應該都睡覺了，我就走去陽台探頭看，我看至少有5個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我就衝下去，衝下去時Ａ０１就被他們圍起來，我問他們有

什麼事，有1個人問我是不是Ａ０１的爸爸，我說是，他說

Ａ０１欠他們錢，我說如果Ａ０１真的有欠錢，欠錢還錢天

經地義，然後在我左手邊那個人就拿出手槍（空氣槍）要打

Ａ０１的頭，我第一時間把Ａ０１拉到後面阻止對方，我說

我有心處理請好好說，然後另外1個人就去車上拿1張Ａ０１

簽發的本票讓我看，我有問Ａ０１說確實有欠他們錢，我跟

對方說請給我1個月時間準備錢，最後說7天後還錢，並約在

民治街的7-11交錢，對方還用手機對我錄影，要我說什麼時

候約在7-11交錢，整個過程中那個拿槍的人手上的槍都沒有

離開過我們的視線等語（見111他2834卷第231-235頁）。於

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於111年1月27日晚上23時許，有人

按我們家的電鈴，說有撞到我們的機車，要賠償我們，然後

我就跟我兒子Ａ０１說有人撞到我們的機車，要不要下去看

一下，第一時間是Ａ０１下去，但我覺得怪怪的，就從陽台

探頭下去看，就看到有一群人要把Ａ０１帶走，已經走到一

半了，我看狀況不對就從4樓跑下去把他們攔住，然後跟他

們商議，當時Ａ０１下樓後，我應該隔不到10秒就下去了，

我看到然後跑下去的時候，他們已經走到一半，人（Ａ０

１）已經帶到一半了，當時我太太Ａ０３在樓上錄影，我最

左邊那個人拿出1把槍在我面前一直晃，然後就一直拿著那

把槍在晃，過程中就拿著槍在跟我講錢的事情，我印象有2

次，Ａ０１講的話不合他們的意，拿槍那個人有拿手槍（空

氣槍）作勢要打Ａ０１，我說「欠錢還錢天經地義，你千萬

不要傷害我兒子」，當下我把Ａ０１拉到我後面，他都沒有

收（空氣槍），直到我們講完他們離開，在講的過程中他手

上都拿著槍，（問：當時你和Ａ０１為何不直接離開回

家？）當下他拿槍，那個氣氛他們哪有可能放我們走，沒有

跟他們講清楚，哪有可能走，從Ａ０１下樓，然後我接著下

樓，一直到被告5人離開差不多半小時，民治街17巷兩側均

為住宅，（問：當天你和Ａ０１在與被告5人談判協商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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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否能不經談判直接離開現場？）不可能，因為對方有

拿槍出來，我們已經受到生命脅迫，我跟對方說有事情就好

好處理，對方把槍拿出來，我哪有可能直接拉著Ａ０１離

開，而且他們人很多，如果走的話不就會被他們打死等語

（見112訴1172卷二第297-309頁）。

　⒊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

頁）這兩張照片是我拍攝的，在我住家4樓陽台往下拍，我

當時在睡覺，聽到人家按門鈐，Ａ０１還Ａ０２拿話筒問什

麼事，1個男生聲音說他是我們鄰居，撞到我們的摩托車，

要跟我們道歉，Ａ０２想說是鄰居就叫Ａ０１過去好好講，

之後聽到Ａ０２腳步聲很快下去，我就起身到陽台，看到一

群人圍著Ａ０２跟Ａ０１，我看到Ａ０２一直把Ａ０１擋在

後面，對方其中1人拿很長的鐵棍還木棍，另外1個人拿手槍

（空氣槍），指著Ａ０２跟Ａ０１的頭一直晃，他們的聲音

忽大忽小，對方說Ａ０１有欠錢，要拿本票，Ａ０２說欠錢

的話就還錢，你們半夜騙我兒子下來，有什麼事情不能白天

講嗎，Ａ０２說自己的兒子會自己教，我不可能讓你們把Ａ

０１押走，Ａ０２跟對方說他的手機號碼，他們離開後Ａ０

２上樓有接到對方的電話等語（見111他2834卷第219-221

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事發當時是晚上，我們都在

睡覺，聽到有人按門鈴，我先生Ａ０２有起來按通話說要找

誰，對方說「不好意思，我擦撞到你兒子的車子，可以麻煩

你下來看一下嗎？」然後我跟Ａ０２跟我兒子Ａ０１說「沒

關係，如果是鄰居就和氣生財，你就下去看」，所以Ａ０１

就說「好，那麼晚了，爸爸、媽媽我自己下去」，Ａ０１下

樓的時候，Ａ０２就站在陽台看，我們有平台，Ａ０２上去

看，不到1分鐘Ａ０２突然快速衝下樓，我嚇一跳，我就跟

我女兒站在陽台看，就看到Ａ０２把Ａ０１拉住，前面擋了

4、5個人，我就趕快拿手機錄影，我有聽到Ａ０２說「可以

好好的講」、「他是我兒子，我是爸爸」，我在上面有看到

Ａ０２一直把Ａ０１往後拉，然後就擋在那排人前面，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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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人手上有1個黑色東西在那邊晃來晃去，從Ａ０１下

樓，一直到被告等人離開為止大概2、30分鐘，還有人拿棍

子，我沒辦法鉅細靡遺的記得是先放再後拿，反正就是有武

器，畢竟已經事隔2、3年，案發巷道均為住宅，我到現在想

起來還是會怕，有時候晚上有人按電鈴，我都會嚇醒想說發

生什麼事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303-309頁）。上開證人

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偵訊中及本案審理時就

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本案犯行情節之證述內容均前

後一致，且互核相符。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作證

時距離案發時已相隔3年多，仍能詳細證述案發情形；證人

即告訴人Ａ０２、Ａ０３僅為Ａ０１之父母，本不認識被告

等人，於本院審理時亦能就其等案發時之親自見聞作證甚

詳。又上開證人3人均經具結，且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意見

希望法院從輕量刑，渠等願意原諒被告等人，當無甘冒偽證

罪責之風險而誣指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之動機與可

能，更未因指證被告等獲得任何利益。是依上開證人3人前

揭證述之情節，均足認渠等證言之憑信性應無何疑慮可言。

故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上開證詞，皆實足

堪採信。

　⒋觀諸告訴人Ａ０２與被告Ａ１０等人通話之錄音譯文：Ａ０

２：「你們拿槍，拿槍要討這筆錢，拿槍就不對了」、張等

人（即Ａ１０等人）：「嗯。好啦好啦」、Ａ０２表示：

「你們拿槍還是什麼，對吧。啊你朋友晚上拿槍，就不對

了」、張等人：「好。妤啦好啦，阿北我們知道啦。我了解

你的意思了」等情，有錄音譯文在卷可參（見111偵59260卷

一第75-77頁反面）；可見被告等人並不否認案發時有持空

氣槍之舉。且有被告Ａ１０於案發時拍攝向告訴人Ａ０１討

債之畫面，有被告Ａ１０手機內影片翻拍照片（見111偵592

60卷一第67頁）等在卷可考；亦可見被告等人均知悉前往告

訴人居處係為被告Ａ１０追討賭債之事，核與上開證人所述

相符。足資佐證上開證人即告訴人3人證述內容均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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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各歷次證述如下：

　⒈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於偵訊時證稱：沒有彈匣的BB槍我有

於111年1月27日拿過去到Ａ０１家，當天Ａ１０說要去中和

找1個人要錢，他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

都要去，Ａ０４問我要不要去，我跟Ａ０４、Ａ０４女友是

搭Ａ１０的車，我坐在副駕駛座，Ａ０４和Ａ０４女友坐後

座，Ａ１３和Ａ１４是坐1台車，Ａ１０在車上有解釋說他

在做網路博奕，他說要去中和找Ａ０１要錢，Ａ０１欠Ａ１

０6、7萬元，我們到中和後，Ａ０４女友在車上等，我們其

他5人（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都下

車，我們到Ａ０１家樓下，只有Ａ１０認得Ａ０１是哪1

戶，Ａ１０看到Ａ０１的摩托車停在樓下，我們那時就討論

如何把Ａ０１叫下來，因為Ａ１０打電話給Ａ０１，但他電

話沒接，我就想到1個辦法，說我們碰撞到Ａ０１的摩托

車，問他要不要下來瞭解狀況，所以我去按門鈴跟Ａ０１說

我撞到你的摩托車，Ａ０１說他會下來看，那時Ａ１０他們

躲在旁邊，我1個人在Ａ０１摩托車旁邊，Ａ０１下來後我

跟他說抱歉我剛剛有碰到你的摩托車，Ａ０１就跟我聊碰到

他摩托車的哪裡，Ａ１０就走過來，Ａ０１看到Ａ１０就知

道是什麼事，Ａ１０過來跟Ａ０１聊，我和Ａ０４、Ａ１

３、Ａ１４4人在旁邊看Ａ１０和Ａ０１講話，他們講話大

聲，Ａ０２從他們家陽台看到就衝下來，我有拿BB槍出來等

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139-147頁）。於本院審理時證

稱：我有按門鈴，讓Ａ０１下來，我與Ａ０４是朋友、與Ａ

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當天Ａ１０說要先去

中和一趟，要找Ａ０１要錢，我們（Ａ１１、Ａ０４、Ａ１

３、Ａ１４）就陪他一起去，開兩台車，1台是Ａ１０的，

另1台是呂侑煊、Ａ１４，我跟Ａ０４還有Ａ０４的女友坐

Ａ１０的車，到中和Ａ０１家，我當天有帶1把空氣槍，我

有把我帶的空氣槍帶下車，是我按門鈴說擦撞到Ａ０１的

車，叫Ａ０１下來，Ａ０１下來後，Ａ１０就出來與Ａ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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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質，我和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在旁邊，後來Ａ０２就

下來看，在Ａ０２下樓前，Ａ１０跟Ａ０１對質，Ａ０２下

樓後向Ａ１０瞭解事情狀況，Ａ１０有拿手機錄Ａ０２，Ａ

１０看到我把空氣槍帶下來後他沒有什麼反應，111年l月27

日後，我沒有因為Ａ０１這筆債務與Ａ０１、Ａ０２、Ａ０

３聯絡，（後改稱）我有跟Ａ０２聯絡到，Ａ１０有叫Ａ０

４或我打Ａ０２留的電語，我有打電話，是Ａ０３接的電

語，扣押物品目錄表記載的「BB彈槍2把」中的其中l把，就

是我帶到現場的那1把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33-35

頁）。

　⒉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於偵訊時證稱：因為Ａ１０提到Ａ０

１欠他賭債的事情，我們（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

４）陪他一起去找Ａ０１講還錢的事情，在場去找Ａ０１之

前應該都知道要去講討債的事，因為在現場我、Ａ１０、Ａ

１１、Ａ１４、Ａ１３，Ａ１０講到要去討債的事，大家

（Ａ０４、Ａ１１、Ａ１４、Ａ１３）都有聽到，大家（Ａ

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４、Ａ１３）都有講到討債的

事，由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我、Ａ

１１，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Ａ１

４，當時Ａ１１去按門鈴，Ａ１１跟房子裡面的人說機車倒

了，用這方式騙Ａ０１下樓，Ａ０２下來後，我們就站在他

旁邊，我們算是把Ａ０２跟Ａ０１圍起來，Ａ１１當天現場

有帶BB槍拿在手上，Ａ０２下來之前，Ａ１１就把（空氣）

槍拿出來嚇Ａ０１，對Ａ０１比劃，叫他還錢，Ａ０２下來

之後，就擋在Ａ０１的前方跟我們談判等語（見111偵59260

卷三第205-211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和Ａ

１０、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都認識，我跟Ａ１０、Ａ１

１、Ａ１３、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當天我和Ａ１０、Ａ１

１、Ａ１３、Ａ１４就待在一起，Ａ１０之前就有跟我說有

人欠他錢，Ａ１０問我能否陪他一起去要這筆錢，我們（Ａ

０４、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陪Ａ１０一起去找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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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當天我們5人去找Ａ０１，就是陪Ａ１０去找Ａ０１要

這筆錢，我會知道Ａ０１有欠Ａ１０債務是Ａ１０跟我說

的，我們是開車去Ａ０１家，去之前我們5人都知道是要去

Ａ０１家拿這筆錢，因為當時我們待在一起，有討論到這件

事，我們看到Ａ０１下來，Ａ１０去跟Ａ０１講還錢的事

情，我們其他人就站在旁邊看他們怎麼講，之後Ａ０１的爸

爸Ａ０２下來，Ａ０２說要幫Ａ０１還錢，Ａ１０有問Ａ０

２能否錄承諾還錢的影片，Ａ０２說可以，Ａ１０就有錄影

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161-162頁）。證人即同案被告Ａ

１１、Ａ０４上開證述與上開告訴人證述之內容均互核大致

相符；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亦自陳案發當時攜帶兇器，且

係被告Ａ１０所要求，可見被告Ａ１０知悉同案被告Ａ１１

攜帶兇器此節。又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證述同案被告Ａ１

１持空氣槍在告訴人Ａ０１面前比劃，並自陳被告等人有將

告訴人Ａ０１及Ａ０２包圍之舉等情。顯見被告等均能親眼

見到Ａ１１攜帶兇器空氣槍；復依上開證人等證述內容，足

徵被告等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施脅迫之情，甚為明確。　

　㈤被告Ａ１０歷次供述如下：

　⒈於警詢時自陳：我當時（111年1月27日23時許）到中和找Ａ

０１，因為Ａ０１欠賭債約10萬元，Ａ０１確實有還款2萬

元，所以我才給Ａ０１打折成7萬7,000元，我要不到這筆錢

（7萬7,000元），我問Ａ０４他說他可以幫忙，但是要拆帳

分Ａ０４，約分3萬元給Ａ０４即可，Ａ０４並稱看我誠

意，我當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我是駕駛，副駕駛座

是Ａ１１、後座是Ａ０４及其女友，另1台車裡面有2個人等

語（見111偵59260卷一第9-25頁）。

　⒉於偵訊時自陳：我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１１、Ａ０

４、Ａ１３、Ａ１４在臺北市萬華區峨眉停車場聚集，我跟

Ａ０４聊天時有提到Ａ０１的事，Ａ０４說「錢討不回來，

我可以試著幫你，但這種東西一定要拆，看討回來多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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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對半拆，看你的誠意」，當天我就跟Ａ０４約在峨眉停

車場，我開車載Ａ１１、Ａ０４和Ａ０４女友，另外2人開1

台車，我們（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

就去Ａ０１家樓下，我們要問Ａ０１何時還錢，Ａ１１他們

先下車到Ａ０１家樓下，我先躲起來，看到Ａ０１下來後我

就過去，Ａ０１才知道是我找他，我問他你知道為何我找你

吧，什麼時候要還錢，因為我們聲音比較大聲，Ａ０２在樓

上看到就衝下來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155-163頁)。

　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4個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

呂侑煊、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111年1月27日23時許，我

和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有到案發巷道，我是開

我媽媽的車載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是坐另外1

台車，我們下車，我跟其他人說Ａ０１家是哪一棟，我看到

另外1車呂侑煊、Ａ１４坐的車，我們（Ａ１０、Ａ１１、

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當下有討論怎麼商討、有沒有帶

本票跟借據，想到先讓Ａ１１按門鈴，假裝擦撞到Ａ０１的

車，讓Ａ０１下來，由Ａ１１向Ａ０１稱不慎擦撞Ａ０１之

機車，誘使Ａ０１下樓，Ａ０１下樓後，我們其他人（Ａ１

０、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就過去找Ａ０１，我問Ａ０

１什麼時候要還錢，跟Ａ０１商討7萬7,000元的事，之後Ａ

０２也有下樓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149-153頁）。被告

Ａ１０自陳其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

事先有討論如何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被告等人於上開案發

時間半夜23時許，在住宅區案發巷道，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

時音量大聲，致告訴人Ａ０２聞聲趕下樓等情。綜合上開證

人證述、影像畫面及錄音譯文等內容，足認被告Ａ１０糾集

同案被告Ａ０４等人一同謀劃，並齊為其討債，且被告呂侑

煊、Ａ１４對於當時係要以攜帶兇器討債，而可能妨害他人

行動自由，應均有知悉。且其等聚眾實施脅迫行為之集體情

緒失控及所加乘效果，自有外溢並侵及周邊不特定多數人，

已造成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安。是被告Ａ１０於本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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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

下手施脅迫，並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等事

實，至為灼然。被告Ａ１０辯護人辯稱不構成妨害秩序云

云，並不足採。　　

　㈥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各歷次供述如下：

　⒈被告呂侑煊於偵訊時自陳：我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

１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４，在新北市三重區聚集，我

與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４一同前往案發巷道樓

下，前面那台車的人（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先下車找

人，後來有1個男生（Ａ０１）出來，我跟著下車，Ａ１４

也有下車，因為講話比較大聲，其他人大聲地叫對方從樓上

下來，對方年長家人（Ａ０２）就下樓看，我有看到1個人

拿棍子1支，在場人在討論欠錢的事情，對方（Ａ０１、Ａ

０２）說過幾天會還錢，我們這邊的人才同意離開等語（見

111偵59260卷三第177-187頁)。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被

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案發

時）我跟Ａ１４坐同1台車，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１坐同1

台車，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１有說要去處理一下事情，有

債務糾紛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160-161頁）。可見被告

呂侑煊自陳其係因被告Ａ１０與告訴人Ａ０１有債務糾紛，

於案發時在場，被告等人音量大聲，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

２答應還錢方得離開等情。

　⒉被告Ａ１４於偵訊時自陳：當天是Ａ１３開車，我坐他的

車，我從頭到尾都是搭Ａ１３的車，我們到新北市中和區的

時候知道要討錢，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１１、Ａ０

４、Ａ１０、Ａ１３一同前往新北市○○區○○街00巷0號

樓下，全部的人（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

４）過去討錢，我搭Ａ１３開的車到（新北市○○○區○○

街00巷0號現場，Ａ０４跟Ａ１０跟Ａ１１是搭另一台車，

一起前往中和區民治街17巷9號討債，（問：你於警詢中

稱，你在新北市○○區○○街00巷0號樓下找Ａ０１時，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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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你確實有看到槍，你已經忘記槍為何人所拿取，你只是在

旁邊看不清楚為何要持槍，是否如此？）是，槍是短的，現

場確實有槍，現場有人把槍拿出來拿在手上，我在現場在旁

邊看，我有站在他（Ａ０１）的前面等語（見111偵59260卷

三第217-223頁)。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Ａ１０、Ａ１

１、Ａ０４、呂侑煊沒有恩怨糾紛，我坐呂侑煊的車去案發

巷道，因為要處理事情，事主Ａ１０跟Ａ０１有債務糾紛，

Ａ１０和Ａ０１溝通的時候，我們這幾個即Ａ１１、Ａ０

４、呂侑煊都在，後來Ａ０１的爸爸Ａ０２也有來等語（見

112訴1172卷一第170-171頁）。可見被告Ａ１４自陳其係因

被告Ａ１０要討債，而於案發時在場，被告等人音量大聲，

並看到有人攜帶兇器空氣槍等情。復依上開證人證述、影像

畫面及錄音譯文等內容，足認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均知悉其

等本案前往至告訴人等居處之案發巷道，係為被告Ａ１０討

債之目的，且人多勢眾，說話音量大聲，陪同被告Ａ１０在

場助勢，並使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於被告Ａ１０完成討債

目的前無法自由行動。且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

安，已如前述。是足認被告Ａ１３、Ａ１４於本案有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

場助勢，並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等事實均無

訛。

　㈦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被告呂侑煊、Ａ１４雖以前揭情詞

置辯；惟查：

　⒈被告Ａ１０部分：

　⑴同案被告Ａ１１於本案過程全程持空氣槍，更有在告訴人Ａ

０１父子面前晃動之舉，業經認定如前；倘被告Ａ１０專注

與告訴人協商債務，當無可能過程全然未看到同案被告Ａ１

１持空氣槍在告訴人面前晃動，實與常情不符，辯稱被告Ａ

１０專心與告訴人Ａ０１協商債務而無從發覺同案被告Ａ１

１持有兇器空氣槍此情，顯屬無稽。

　⑵告訴人Ａ０２見其兒子即告訴人Ａ０１遭多人包圍討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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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Ａ０２見狀瞬即衝下樓護住其兒子即告訴人Ａ０１之

行為，顯可知告訴人Ａ０２相當害怕被告等人對其兒子有任

何不利行為，恐其兒子Ａ０１受到任何傷害；且基於被告等

人占有人數優勢，以及父母保護孩子之立場，身為長輩及人

父之告訴人Ａ０２理當不可外觀上顯現驚慌失措，自以安撫

被告等人為上策，僅以影片斷稱告訴人Ａ０２說語神情自

然，率認告訴人Ａ０２未遭脅迫而心生畏懼，亦屬無稽。

　⑶被告等人先以詐術騙得告訴人Ａ０１半夜自居處下樓到案發

巷道，使告訴人Ａ０１處於毫無戒心與防備之情況下，並利

用告訴人Ａ０２護子心切亦不敢擅動等情；益徵被告等於夜

間在案發巷道聚眾，並攜帶兇器（空氣槍）為脅迫行為之實

力輾壓告訴人Ａ０１父子；且所在之案發巷道屬住宅區，時

間長達半小時，又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證述其在住處4樓陽

台聽得到被告等人與告訴人Ａ０２對話內容等語，顯見被告

等人討債音量甚大，實有妨害公共安寧、案發巷道用路人通

行安全，及該住宅區居民見狀恐受波及而不敢開窗或下樓出

門，甚有攜帶兇器足生危害於當地居民與告訴人等之人身安

全高度風險。又被告等人確實以人數優勢，使告訴人突遭眾

人包圍而阻擋去路，於此人多勢眾之情況下，被告等人言行

舉止所表露之脅迫意味濃厚，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顯已遭被告

等外在脅迫情境壓制，而屬被動遭剝奪行動自由甚明。故被

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Ａ１０無首謀、共同下手施脅

迫及妨害行動自由等犯意與行為，顯不可採。

　⒉被告呂侑煊、Ａ１４部分：其2人均自陳知悉被告等人本案

此行目的係為襄助被告Ａ１０處理債務糾紛、討債，案發時

皆在場（案發巷道），並看到同案被告攜帶兇器（空氣槍）

等情，如前所述。其2人同在現場增加被告Ａ１０方之人數

優勢，達到聚眾在場助勢之效果，更使告訴人Ａ０１、Ａ０

２父子恐懼於被告等人多勢眾又攜帶兇器，而不擅自離去，

行動自由顯受到脅迫限制。故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對於上情

自不可能推諉不知，空言辯稱無在場助勢及妨害行動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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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顯係避重就輕之詞，均無足採。

　⒊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本案犯行已如前述，甚屬明

確，其等仍執詞空言辯稱無脅迫或包圍他人云云，均實不可

採。

　㈧綜上各情，足認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

於案發時確有攜帶兇器以供使用；被告Ａ１０為首謀在公共

場所即案發巷道，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被告呂侑煊、

Ａ１４均知悉案發時前去告訴人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係為

襄助被告Ａ１０討債，而在場助勢；且告訴人行動自由顯已

遭被告等外在脅迫情境壓制而受剝奪明確。

　㈨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雖聲請詰問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

Ａ０４；惟本件綜合卷內事證，已足認定被告Ａ１０、Ａ１

３、Ａ１４之犯行，且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均經本院通

緝中，有本院通緝書在卷可參，顯皆已無從傳拘到庭訊問，

故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調查

之可能與必要。　

　㈩綜上，就事實欄一、部分，堪認被告Ａ１０上開任意性自

白，核與客觀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就事實欄二、部分，被

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被告Ａ１３、Ａ１４所辯，均屬被告

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臨訟卸責之詞，均不足採。從而，

本案事證明確，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上開犯行，均

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行為

後，增訂刑法第302條之1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施行，

同年6月2日起生效，該條規定：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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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經

比較修正前後之法律，修正後增訂之刑法第302條之1規定，

則將符合「三人以上犯之」條件之妨害自由罪提高法定刑度

加重處罰，使部分修正前原應適用刑法第302條第1項論罪科

刑之情形，於修正後改依刑法第302之1條第1項論罪科刑，

並無更有利於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是經新舊法比

較之結果，應適用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行為時之法

律即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又刑法第302條之妨害

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的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

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

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

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

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

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誠以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

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為非法剝奪人之行動

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能以其目的係在使人行無義務之

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認為係觸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及第

304條第1項之二罪名，而依同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最高法

院93年度台上字第330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2

條第1項之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以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

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為要件。所謂非法方法，當包括強

暴、脅迫、恐嚇等足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情形在內。故剝

奪他人行動自由所實施之非法方法，縱合於刑法第305條恐

嚇危害安全之情形，仍應視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部分行

為，不應再論以該恐嚇危害安全罪（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

第421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

本案妨害他人行動自由之行為，應以刑法第302條第1項論

處。

　㈡法律適用說明：

　⒈妨害秩序之故意：

　　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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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至案發巷道討賭債，並由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持空

氣槍脅迫上開告訴人，案發地點係住宅區巷道，足認一般人

車均極易經過而得以見聞，被告等上開行為所形成之暴力威

脅情緒或氣氛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生危害於社會秩序及公

共安寧，而以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之年紀及智識程

度，當知此等行為將危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寧，足認其等所

為客觀上均已妨害秩序，主觀上亦均具有妨害秩序之犯意聯

絡，即已合乎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

　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

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項之

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

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該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

基本犯罪類型，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

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

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

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

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

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應屬

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又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

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

險性之器具均屬之。查，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

Ａ０４等人犯罪所用之空氣槍，既屬槍枝，客觀上顯然具有

相當危險性，當屬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之

兇器無疑，則被告Ａ１０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施脅迫，至為明確，自應認被告Ａ

１０、Ａ１３、Ａ１４已符合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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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論罪：

　⒈是核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前段

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

罪；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

後段、同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及刑法第302條第1項

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就

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

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罪及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以非法方

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等僅構成刑法第15

0條第1項前、後段云云，尚有未洽，然因基本事實同一，並

經本院審理時告知上開罪名，無礙於被告等防禦權，爰依法

變更起訴法條。

　⒉按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一人即可完

成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身

並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

犯」；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

法構成要件，必須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

罪行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

犯」。換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

實行，在概念上必須有二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

所不可或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

為人一人，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

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即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

與犯罪之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

參與犯罪結社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

其首謀、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

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

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

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意旨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五頁



照）。被告Ａ１０與張育騰就事實欄一、所示犯行間；被告

Ａ１０、Ａ１１及Ａ０４；被告Ａ１３及Ａ１４就事實欄

二、所示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屬共同正犯。

又依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

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

件，應為相同解釋，故主文之記載即不再加列「共同」等文

字，附此敘明。

　⒊被告Ａ１０於110年10月起，多次意圖營利提供賭博網站及

聚眾賭博之犯行，本質上乃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

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獨立犯罪型

態之集合犯，應為包括之一罪。

　⒋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一、係以一行為觸犯刑法第268條前段

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

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情節較重之意圖

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二、係以一行為

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

謀及下手施脅迫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為想像

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

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處

斷。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就事實欄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

迫在場助勢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罪，為想像競合

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均從一重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

行動自由罪處斷。

　⒌被告Ａ１０所為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

論併罰。

　㈣科刑：

　⒈就被告Ａ１０事實欄二、犯行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

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刑法第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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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之罪，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

款定有明文。本院審酌案發時為夜晚時分，參與人數眾多，

且案發巷道為告訴人居處所在、人車得通行之馬路上，又屬

住宅區，附近皆有居民集中，足認被告等所為已使不特定多

數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堪認被告Ａ１０所犯

犯罪情節嚴重，對於社會秩序及公眾安寧造成相當危害，本

院認有加重其刑之必要，乃依前述規定加重其刑。是本院前

開審酌之因素，認被告Ａ１０所為事實欄二、之犯行，爰依

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就

此部分犯行，因屬想像競合中之輕罪，則於量刑時一併審酌

即可，附此敘明。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

４於本案發生前均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有其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皆尚可。被告Ａ

１０為追討賭債，竟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處理，竟糾眾至公

共場所案發巷道包圍上開告訴人，同案被告Ａ１１及Ａ０４

更持空氣槍攜帶兇器，不僅妨害道路交通往來用路人之通行

安全，亦妨害當地居民之住居安寧，造成當地居民及上開告

訴人人身安全之危險，並侵害公共秩序及告訴人Ａ０１、Ａ

０２之行動自由法益，犯罪所生危害嚴重，所為實均不可

取，應予嚴懲；且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未與上開告

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犯罪所生損害未受彌補；兼衡被告Ａ

１０、呂侑煊、Ａ１４始終矢口否認犯行，告訴人3人雖於

本院審理時均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然被告Ａ１０、Ａ１３、

Ａ１４仍均毫無悔意、飾詞狡辯卸責，犯後態度均屬惡質；

暨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自述之學經歷及家庭生活經

濟狀況（見本院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另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

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

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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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

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

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

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

照）。查，被告Ａ１０本案所犯之罪為數罪併罰之案件，為

避免各罪確定日期不一，依上揭裁定意旨，為被告Ａ１０之

利益，本院於本案判決時不定其應執行刑，併此敘明。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之被告Ａ１０之本票1張、借貸契約書1張，為被告

Ａ１０所犯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犯行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於被告Ａ１０所犯該罪名之主文項下宣

告均沒收。至被告Ａ１０其餘扣案物，依卷內事證查無與本

案有何關聯性，爰不予宣告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６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陳建勳、陳璿伊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呂子平

　　　　　　　　　　　　　　　　　　法　官  沈婷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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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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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心翰




選任辯護人  賴政佑律師
            李主揚律師
            江東原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呂侑烜




            魏廷融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92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１０共同犯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本票壹張及借貸契約書壹張均沒收。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Ａ１３共同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１４共同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Ａ１０與張育騰（已於民國111年3月6日死亡）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由Ａ１０於110年10月起，擔任「SA百家樂真人沙龍」等簽賭網站之代理，提供帳號及登入密碼，招攬Ａ０１在上開網站下注百家樂，輸贏結算後之賭資則匯至Ａ１０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華南帳戶）內，以此方式營利提供線上賭博虛擬場所聚眾賭博。
二、Ａ０１在上開網站下注後，積欠Ａ１０賭債新臺幣（下同）7萬7,000元，Ａ１０遂糾集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１、Ａ０４均經本院發布通緝）、Ａ１３、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Ａ１０首謀並與Ａ１１、Ａ０４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之犯意聯絡，與Ａ１３、Ａ１４則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Ａ１４，一同至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新北市中和區民治街17巷（下稱案發巷道），先由Ａ１１按門鈴向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Ａ０１之機車，誘使Ａ０１下樓，Ａ０１下樓後，其5人隨即出面圍住Ａ０１；Ａ１１並取出空氣槍抵住Ａ０１，Ａ０４在其褲腰帶間插有不明槍枝，其等並要求Ａ０１償還債務，不得離開；Ａ０１之父Ａ０２在位於新北市○○區○○街00巷0號4樓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Ａ０１之母Ａ０３則在該居處陽台察看。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上開行為妨害該巷道路交通往來用路人之通行安全，亦妨害當地居民之住居安寧及公共秩序。Ａ０２於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答應償還上開賭債，Ａ１０持手機錄下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其5人才使Ａ０１、Ａ０２得以離去，以上開持空氣槍脅迫及包圍等非法方式，妨害Ａ０１、Ａ０２之行動自由。
三、嗣於111年11月16日11時45分許，警方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5樓查獲Ａ１０，扣得Ａ１０所有之手機1支、筆電1台、本票1張、借貸契約書1張、自製催款傳單5張；於111年11月16日11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1樓查獲Ａ１１，並扣得Ａ１１所有之手機1支；於111年11月16日12時45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扣得Ａ１１所有之空氣槍2枝。
四、案經Ａ０１、Ａ０２及Ａ０３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供述證據部分：
　⒈被告Ａ１０之辯護人爭執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及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警詢、偵查中陳述之證據能力：
　⑴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問，無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鍵，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又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於警詢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2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3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最高法院院93年度台上字第6578號判決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⑵查，共同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檢察官偵訊以證人身分，其等在檢察官前之陳述，固屬被告Ａ１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然均經具結（見111他2834卷第223、225、237頁，111偵59260卷三第149、189、213、225頁），既均係在檢察官前所為陳述，並距案發當時較為接近，記憶當較清晰，當具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且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無法證明上開證人等在檢察官面前所為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又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經本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證述，有證人渠等具結結文（見112訴1172卷二第311-315頁）在卷可佐；且均經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之反對詰問及對質，同案被告呂侑煊、Ａ１４於本院審理時亦均到庭予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對質詰問之機會。是共同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經具結之證述，既無證據證明該偵訊證述具顯不可信之情況，應均有證據能力。
　⒉其餘供述證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下列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被告呂侑煊、Ａ１４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對證據能力沒有意見，均未聲明異議（見112訴1172卷一第162-163、172-173頁、112訴1172卷二第146-149、112訴1172卷三第12-24頁），本院審酌相關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於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雖爭執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警詢之證據能力，惟本院並未引用上揭證據作為認定其犯罪事實之基礎，自無庸贅述其等有無證據能力之理由。
　㈡非供述證據部分：
　　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經查無有何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等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１０固坦承事實欄一、及告訴人Ａ０１積欠其賭債7萬7,000元，其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被告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Ａ１４，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隨即出面；告訴人Ａ０１之父即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Ａ０１之母即告訴人Ａ０３則在該居處陽台察看，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坦承有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之犯行，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等犯行，辯稱：否認部分請辯護人代答，答辯內容符合我的意思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79頁）。被告Ａ１０之辯護人辯護稱：妨害自由部分，被告Ａ１０單純要與Ａ０１協商債務，出發前與其他人說簡單處理，沒有要節外生枝，從告訴人提供照片及被告提供影片，可以看到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返家方向沒有被包圍，影片中Ａ０２說語神情自然，主動向被告Ａ１０承諾會以現金清償，無任何驚慌失措，被告Ａ１０無以脅迫、恐嚇方式剝奪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縱使當下有人拿出槍，被告Ａ１０因夜間昏暗相對位置，且其正專心與告訴人Ａ０２討論債務清償事宜，無從發覺，無就此強暴脅迫行為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不應對被告Ａ１０論以刑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共同正犯；妨害秩序部分，被告Ａ１０與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協商債務，係對特定人之行為，事發時無人車經過，協商時未有其他鄰居住戶開窗或開門查看，此協商行為未妨害案發當地安寧，被告Ａ１０未有任何強暴脅迫行為，本案發生時為深夜無人車往來之小巷，無從煽超群眾集體失控，未波及周遭不特定人物，無從造成公眾或不特定他人危害或不安，無妨害社會安寧秩序故意，未與共同被告有行為分擔或犯意聯絡，不構成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加重妨害秩序罪名的共同正犯，自無首謀，且無加重，請求判決被告Ａ１０這兩個部分無罪等語（見112審訴951卷第135-157頁，112訴1172卷一第29-30、79-80頁，112訴1172卷三第33-45頁）。被告呂侑煊固坦承其知悉被告Ａ１０與告訴人Ａ０１有債務糾紛，其與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Ａ１４，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隨即出面，其在現場看；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在場助勢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等犯行，辯稱：我跟告訴人Ａ０１沒有任何肢體接觸，全程也沒有恐嚇跟脅迫他做任何事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80頁）。被告Ａ１４固坦承其知悉被告Ａ１０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其與被告Ａ１０、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其搭乘被告呂侑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隨即出面，其在現場看；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在場助勢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等犯行，辯稱：我沒有脅迫他人行為，也沒有肢體接觸，沒有包圍他人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80頁）。經查：
　㈠事實欄一、及事實欄二關於被告Ａ１０向告訴人Ａ０１追討賭債7萬7,000元，被告Ａ１０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被告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Ａ１４，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隨即出面；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告訴人Ａ０３則在該居處陽台察看，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業據被告Ａ１０、呂侑煊、魏廷翰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111偵59260卷一第9-25頁，111偵59260卷二第3-13頁，111偵59260卷三第3-11、155-163、177-187、217-223頁，112訴1172卷一第75-81、145-156、159-165、169-17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證人林辰翰各於偵查中之證述（見111他2834卷第217-221、231-235頁，111偵59260卷二第151-157頁，111偵59260卷三第193-197頁，112訴1172卷二第279-309頁）相符。
　㈡此外，並有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犯罪嫌疑人指認表、111年4月10日偵辦被告Ａ１１等5人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妨害自由等案偵查報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111年10月2日偵辦被告Ａ１１等6人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妨害自由等案聲請強制處分偵查報告、告訴人Ａ０３居處陽台拍攝照片、道路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同案被告Ａ１１社群軟體IG（下稱IG）發布照片、被告呂侑煊社群軟體FB帳號頁面截圖、頭像照片、同案被告Ａ１１與告訴人Ａ０１IG對話記錄截圖、被告Ａ１４IG貼文照片、同案被告Ａ１１與告訴人Ａ０１IG對話記錄譯文、門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2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056931號函暨所附資料、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10日營清字第1110007928號函暨所附資料、車牌號碼000-0000號、BBL-9875號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告訴人Ａ０２及Ａ０３通聯記錄手機翻拍照片暨門號0000000000使用者聯繫電話譯文（見111他2834卷第5-18、41-50、51-53、55、57、59-62、65-66、73-78、87-89、90-102、103-110、112-115、123-124、125、133-134、135-140、141-144、185-204、207-208、209-212頁）、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證人林辰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告Ａ１０搜索現場照片、被告Ａ１０IG帳號基本資料、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話紀錄手機、電腦翻拍照片、手機內影片翻拍照片暨對話紀錄截圖、同案被告Ａ０４、被告呂侑煊搜索現場照片暨扣案手機翻拍照片、告訴人Ａ０２與被告Ａ１０等人通話錄音譯文、道路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12月28日、112年4月26日數位證物勘察報告、111年1月28日臨檢攔查事件紀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12月20日新北警鑑字第1112454290號鑑驗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刀械鑑驗登記表（見111偵59260卷一第31-35、53-59、59-61、67、75-77、99、101-103、111、185-195、233-237、245-251、281、329-333頁，111偵59260卷二第25-29、47-49、159-163、301-305頁，111偵59260卷三第17-21、249-251、255-341、351-355、363-371頁）、111年1月27日告訴人Ａ０２與被告Ａ１０等人債務協商過程影片之截圖（見112訴1172卷二第325-326頁）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是本件爭點厥為：被告Ａ１０有無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之犯行？被告呂侑煊、Ａ１４有無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之犯行？其3人有無非法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之犯行？
　㈢被告Ａ１０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則有在場助勢；其3人並有非法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之行為，分述如下：
　⒈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頁）Ａ１１騙我下樓，他按電鈴說他住2樓，並說他撞到我的車，我下樓後他拿1把槍指著我的肚子，叫我往前走、叫我上車，後面Ａ１０過來，Ａ０４叫我把手機給Ａ１０，Ａ０４把手槍（空氣槍）插在褲子裡，我走到照片中的位置時，我父親Ａ０２就下來，Ａ０２問Ａ１１他們發生什麼事，Ａ１０叫Ａ０４去車上拿本票出來給Ａ０２看，Ａ１０拿著手機對著Ａ０２錄影，Ａ１１於111年1月27日離開後，隔幾分鐘用IG傳給我的語音訊息，譯文如他卷125頁等語（見111他2834卷第217-221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於111年1月27日晚上23時許會到樓下因為我被按電鈴，說車被撞到，下樓之後先看到Ａ１１拿1把槍，Ａ１１站在我後面並用槍抵住我的背，然後叫我往前走，往巷口走，然後其餘4名被告（Ａ１０、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就都出來，都在我前面，後面在講話的時候有將我包圍起來，Ａ０４是也有攜帶1把槍，Ａ０４那時候有把衣服掀起來，他把槍插在褲子的腰帶，他掀起來我看到那把槍，我父親Ａ０２看到我下去沒多久就下來了，（問：為何當時你和Ａ０２不直接離開回家？）因為大家（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都圍在我跟Ａ０２外面，那時候說講完才能走，我和Ａ０２要往回走的話要從被告等人的方向穿過去，從我到樓下一直到被告等人離開有半個小時，案發巷道兩側均為住宅，Ａ１１的槍都拿在手上，因為事情過太久了，反正Ａ１１就是（拿空氣槍）指著我，（問：你於111年1月27日晚上23時許下樓後約半個小時之期間內，與被Ａ１０等5位被告討論債務問題時，是否能自由離開？）沒有辦法，因為那時候都還在講，他們就是要講完錢才可以走，那時候我父親Ａ０２也下來，我怕會被他們打，（問：你當時是否因為對方有5個人，人數較多，且Ａ１１手持槍械，Ａ０４腰部也插有1把槍等情，所以不敢離開現場？）對，（問：〈審判長提示111他2834號卷第27頁Ａ０１111年2月10日警詢筆錄，經提示並告以要旨〉你於警詢時稱「他們用口頭罵三字經並恐嚇我，沒有現場講好要還錢就不讓我們離開，且有拿槍指著我，他們本來要把我押上車，並要我交出手機，應該是不要讓我有任何聯繫，後來我爸爸下樓阻擋才要求我們給出還款的時間，也才放我們走，有Ａ１１拿著槍抵著我，Ａ０４帶著槍，棍棒當時他們藏在其他住戶車下面，我爸爸也在場，我媽媽則在住處陽台目睹一切，當時主要負責恐嚇的人是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則在一旁附和，另外2個人在旁邊圍觀，Ａ１１是用槍抵著我，並有動手及口頭實施恐嚇，Ａ０４是以口頭並拿之前我簽署的本票討債，Ａ１０則在旁邊錄影及口頭恐嚇」，陳述是否實在？）實在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279-309頁）。
　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頁）當時有人按電鈴，說我兒子（Ａ０１）的機車被他撞到，說要賠償，我問他住幾樓，他說他住2樓還3樓，我跟Ａ０１講完這件事然後看一下時間，覺得很奇怪，這時間鄰居應該都睡覺了，我就走去陽台探頭看，我看至少有5個人，我就衝下去，衝下去時Ａ０１就被他們圍起來，我問他們有什麼事，有1個人問我是不是Ａ０１的爸爸，我說是，他說Ａ０１欠他們錢，我說如果Ａ０１真的有欠錢，欠錢還錢天經地義，然後在我左手邊那個人就拿出手槍（空氣槍）要打Ａ０１的頭，我第一時間把Ａ０１拉到後面阻止對方，我說我有心處理請好好說，然後另外1個人就去車上拿1張Ａ０１簽發的本票讓我看，我有問Ａ０１說確實有欠他們錢，我跟對方說請給我1個月時間準備錢，最後說7天後還錢，並約在民治街的7-11交錢，對方還用手機對我錄影，要我說什麼時候約在7-11交錢，整個過程中那個拿槍的人手上的槍都沒有離開過我們的視線等語（見111他2834卷第231-235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於111年1月27日晚上23時許，有人按我們家的電鈴，說有撞到我們的機車，要賠償我們，然後我就跟我兒子Ａ０１說有人撞到我們的機車，要不要下去看一下，第一時間是Ａ０１下去，但我覺得怪怪的，就從陽台探頭下去看，就看到有一群人要把Ａ０１帶走，已經走到一半了，我看狀況不對就從4樓跑下去把他們攔住，然後跟他們商議，當時Ａ０１下樓後，我應該隔不到10秒就下去了，我看到然後跑下去的時候，他們已經走到一半，人（Ａ０１）已經帶到一半了，當時我太太Ａ０３在樓上錄影，我最左邊那個人拿出1把槍在我面前一直晃，然後就一直拿著那把槍在晃，過程中就拿著槍在跟我講錢的事情，我印象有2次，Ａ０１講的話不合他們的意，拿槍那個人有拿手槍（空氣槍）作勢要打Ａ０１，我說「欠錢還錢天經地義，你千萬不要傷害我兒子」，當下我把Ａ０１拉到我後面，他都沒有收（空氣槍），直到我們講完他們離開，在講的過程中他手上都拿著槍，（問：當時你和Ａ０１為何不直接離開回家？）當下他拿槍，那個氣氛他們哪有可能放我們走，沒有跟他們講清楚，哪有可能走，從Ａ０１下樓，然後我接著下樓，一直到被告5人離開差不多半小時，民治街17巷兩側均為住宅，（問：當天你和Ａ０１在與被告5人談判協商債務時，是否能不經談判直接離開現場？）不可能，因為對方有拿槍出來，我們已經受到生命脅迫，我跟對方說有事情就好好處理，對方把槍拿出來，我哪有可能直接拉著Ａ０１離開，而且他們人很多，如果走的話不就會被他們打死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297-309頁）。
　⒊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頁）這兩張照片是我拍攝的，在我住家4樓陽台往下拍，我當時在睡覺，聽到人家按門鈐，Ａ０１還Ａ０２拿話筒問什麼事，1個男生聲音說他是我們鄰居，撞到我們的摩托車，要跟我們道歉，Ａ０２想說是鄰居就叫Ａ０１過去好好講，之後聽到Ａ０２腳步聲很快下去，我就起身到陽台，看到一群人圍著Ａ０２跟Ａ０１，我看到Ａ０２一直把Ａ０１擋在後面，對方其中1人拿很長的鐵棍還木棍，另外1個人拿手槍（空氣槍），指著Ａ０２跟Ａ０１的頭一直晃，他們的聲音忽大忽小，對方說Ａ０１有欠錢，要拿本票，Ａ０２說欠錢的話就還錢，你們半夜騙我兒子下來，有什麼事情不能白天講嗎，Ａ０２說自己的兒子會自己教，我不可能讓你們把Ａ０１押走，Ａ０２跟對方說他的手機號碼，他們離開後Ａ０２上樓有接到對方的電話等語（見111他2834卷第219-221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事發當時是晚上，我們都在睡覺，聽到有人按門鈴，我先生Ａ０２有起來按通話說要找誰，對方說「不好意思，我擦撞到你兒子的車子，可以麻煩你下來看一下嗎？」然後我跟Ａ０２跟我兒子Ａ０１說「沒關係，如果是鄰居就和氣生財，你就下去看」，所以Ａ０１就說「好，那麼晚了，爸爸、媽媽我自己下去」，Ａ０１下樓的時候，Ａ０２就站在陽台看，我們有平台，Ａ０２上去看，不到1分鐘Ａ０２突然快速衝下樓，我嚇一跳，我就跟我女兒站在陽台看，就看到Ａ０２把Ａ０１拉住，前面擋了4、5個人，我就趕快拿手機錄影，我有聽到Ａ０２說「可以好好的講」、「他是我兒子，我是爸爸」，我在上面有看到Ａ０２一直把Ａ０１往後拉，然後就擋在那排人前面，那排人有人手上有1個黑色東西在那邊晃來晃去，從Ａ０１下樓，一直到被告等人離開為止大概2、30分鐘，還有人拿棍子，我沒辦法鉅細靡遺的記得是先放再後拿，反正就是有武器，畢竟已經事隔2、3年，案發巷道均為住宅，我到現在想起來還是會怕，有時候晚上有人按電鈴，我都會嚇醒想說發生什麼事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303-309頁）。上開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偵訊中及本案審理時就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本案犯行情節之證述內容均前後一致，且互核相符。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作證時距離案發時已相隔3年多，仍能詳細證述案發情形；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Ａ０３僅為Ａ０１之父母，本不認識被告等人，於本院審理時亦能就其等案發時之親自見聞作證甚詳。又上開證人3人均經具結，且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意見希望法院從輕量刑，渠等願意原諒被告等人，當無甘冒偽證罪責之風險而誣指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之動機與可能，更未因指證被告等獲得任何利益。是依上開證人3人前揭證述之情節，均足認渠等證言之憑信性應無何疑慮可言。故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上開證詞，皆實足堪採信。
　⒋觀諸告訴人Ａ０２與被告Ａ１０等人通話之錄音譯文：Ａ０２：「你們拿槍，拿槍要討這筆錢，拿槍就不對了」、張等人（即Ａ１０等人）：「嗯。好啦好啦」、Ａ０２表示：「你們拿槍還是什麼，對吧。啊你朋友晚上拿槍，就不對了」、張等人：「好。妤啦好啦，阿北我們知道啦。我了解你的意思了」等情，有錄音譯文在卷可參（見111偵59260卷一第75-77頁反面）；可見被告等人並不否認案發時有持空氣槍之舉。且有被告Ａ１０於案發時拍攝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之畫面，有被告Ａ１０手機內影片翻拍照片（見111偵59260卷一第67頁）等在卷可考；亦可見被告等人均知悉前往告訴人居處係為被告Ａ１０追討賭債之事，核與上開證人所述相符。足資佐證上開證人即告訴人3人證述內容均實在。
　㈣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各歷次證述如下：
　⒈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於偵訊時證稱：沒有彈匣的BB槍我有於111年1月27日拿過去到Ａ０１家，當天Ａ１０說要去中和找1個人要錢，他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都要去，Ａ０４問我要不要去，我跟Ａ０４、Ａ０４女友是搭Ａ１０的車，我坐在副駕駛座，Ａ０４和Ａ０４女友坐後座，Ａ１３和Ａ１４是坐1台車，Ａ１０在車上有解釋說他在做網路博奕，他說要去中和找Ａ０１要錢，Ａ０１欠Ａ１０6、7萬元，我們到中和後，Ａ０４女友在車上等，我們其他5人（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都下車，我們到Ａ０１家樓下，只有Ａ１０認得Ａ０１是哪1戶，Ａ１０看到Ａ０１的摩托車停在樓下，我們那時就討論如何把Ａ０１叫下來，因為Ａ１０打電話給Ａ０１，但他電話沒接，我就想到1個辦法，說我們碰撞到Ａ０１的摩托車，問他要不要下來瞭解狀況，所以我去按門鈴跟Ａ０１說我撞到你的摩托車，Ａ０１說他會下來看，那時Ａ１０他們躲在旁邊，我1個人在Ａ０１摩托車旁邊，Ａ０１下來後我跟他說抱歉我剛剛有碰到你的摩托車，Ａ０１就跟我聊碰到他摩托車的哪裡，Ａ１０就走過來，Ａ０１看到Ａ１０就知道是什麼事，Ａ１０過來跟Ａ０１聊，我和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4人在旁邊看Ａ１０和Ａ０１講話，他們講話大聲，Ａ０２從他們家陽台看到就衝下來，我有拿BB槍出來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139-147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按門鈴，讓Ａ０１下來，我與Ａ０４是朋友、與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當天Ａ１０說要先去中和一趟，要找Ａ０１要錢，我們（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就陪他一起去，開兩台車，1台是Ａ１０的，另1台是呂侑煊、Ａ１４，我跟Ａ０４還有Ａ０４的女友坐Ａ１０的車，到中和Ａ０１家，我當天有帶1把空氣槍，我有把我帶的空氣槍帶下車，是我按門鈴說擦撞到Ａ０１的車，叫Ａ０１下來，Ａ０１下來後，Ａ１０就出來與Ａ０１對質，我和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在旁邊，後來Ａ０２就下來看，在Ａ０２下樓前，Ａ１０跟Ａ０１對質，Ａ０２下樓後向Ａ１０瞭解事情狀況，Ａ１０有拿手機錄Ａ０２，Ａ１０看到我把空氣槍帶下來後他沒有什麼反應，111年l月27日後，我沒有因為Ａ０１這筆債務與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聯絡，（後改稱）我有跟Ａ０２聯絡到，Ａ１０有叫Ａ０４或我打Ａ０２留的電語，我有打電話，是Ａ０３接的電語，扣押物品目錄表記載的「BB彈槍2把」中的其中l把，就是我帶到現場的那1把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33-35頁）。
　⒉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於偵訊時證稱：因為Ａ１０提到Ａ０１欠他賭債的事情，我們（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陪他一起去找Ａ０１講還錢的事情，在場去找Ａ０１之前應該都知道要去講討債的事，因為在現場我、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４、Ａ１３，Ａ１０講到要去討債的事，大家（Ａ０４、Ａ１１、Ａ１４、Ａ１３）都有聽到，大家（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４、Ａ１３）都有講到討債的事，由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我、Ａ１１，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Ａ１４，當時Ａ１１去按門鈴，Ａ１１跟房子裡面的人說機車倒了，用這方式騙Ａ０１下樓，Ａ０２下來後，我們就站在他旁邊，我們算是把Ａ０２跟Ａ０１圍起來，Ａ１１當天現場有帶BB槍拿在手上，Ａ０２下來之前，Ａ１１就把（空氣）槍拿出來嚇Ａ０１，對Ａ０１比劃，叫他還錢，Ａ０２下來之後，就擋在Ａ０１的前方跟我們談判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205-211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和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都認識，我跟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當天我和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就待在一起，Ａ１０之前就有跟我說有人欠他錢，Ａ１０問我能否陪他一起去要這筆錢，我們（Ａ０４、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陪Ａ１０一起去找Ａ０１，當天我們5人去找Ａ０１，就是陪Ａ１０去找Ａ０１要這筆錢，我會知道Ａ０１有欠Ａ１０債務是Ａ１０跟我說的，我們是開車去Ａ０１家，去之前我們5人都知道是要去Ａ０１家拿這筆錢，因為當時我們待在一起，有討論到這件事，我們看到Ａ０１下來，Ａ１０去跟Ａ０１講還錢的事情，我們其他人就站在旁邊看他們怎麼講，之後Ａ０１的爸爸Ａ０２下來，Ａ０２說要幫Ａ０１還錢，Ａ１０有問Ａ０２能否錄承諾還錢的影片，Ａ０２說可以，Ａ１０就有錄影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161-162頁）。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上開證述與上開告訴人證述之內容均互核大致相符；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亦自陳案發當時攜帶兇器，且係被告Ａ１０所要求，可見被告Ａ１０知悉同案被告Ａ１１攜帶兇器此節。又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證述同案被告Ａ１１持空氣槍在告訴人Ａ０１面前比劃，並自陳被告等人有將告訴人Ａ０１及Ａ０２包圍之舉等情。顯見被告等均能親眼見到Ａ１１攜帶兇器空氣槍；復依上開證人等證述內容，足徵被告等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之情，甚為明確。　
　㈤被告Ａ１０歷次供述如下：
　⒈於警詢時自陳：我當時（111年1月27日23時許）到中和找Ａ０１，因為Ａ０１欠賭債約10萬元，Ａ０１確實有還款2萬元，所以我才給Ａ０１打折成7萬7,000元，我要不到這筆錢（7萬7,000元），我問Ａ０４他說他可以幫忙，但是要拆帳分Ａ０４，約分3萬元給Ａ０４即可，Ａ０４並稱看我誠意，我當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我是駕駛，副駕駛座是Ａ１１、後座是Ａ０４及其女友，另1台車裡面有2個人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一第9-25頁）。
　⒉於偵訊時自陳：我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在臺北市萬華區峨眉停車場聚集，我跟Ａ０４聊天時有提到Ａ０１的事，Ａ０４說「錢討不回來，我可以試著幫你，但這種東西一定要拆，看討回來多少，可能是對半拆，看你的誠意」，當天我就跟Ａ０４約在峨眉停車場，我開車載Ａ１１、Ａ０４和Ａ０４女友，另外2人開1台車，我們（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就去Ａ０１家樓下，我們要問Ａ０１何時還錢，Ａ１１他們先下車到Ａ０１家樓下，我先躲起來，看到Ａ０１下來後我就過去，Ａ０１才知道是我找他，我問他你知道為何我找你吧，什麼時候要還錢，因為我們聲音比較大聲，Ａ０２在樓上看到就衝下來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155-163頁)。
　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4個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111年1月27日23時許，我和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有到案發巷道，我是開我媽媽的車載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是坐另外1台車，我們下車，我跟其他人說Ａ０１家是哪一棟，我看到另外1車呂侑煊、Ａ１４坐的車，我們（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當下有討論怎麼商討、有沒有帶本票跟借據，想到先讓Ａ１１按門鈴，假裝擦撞到Ａ０１的車，讓Ａ０１下來，由Ａ１１向Ａ０１稱不慎擦撞Ａ０１之機車，誘使Ａ０１下樓，Ａ０１下樓後，我們其他人（Ａ１０、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就過去找Ａ０１，我問Ａ０１什麼時候要還錢，跟Ａ０１商討7萬7,000元的事，之後Ａ０２也有下樓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149-153頁）。被告Ａ１０自陳其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事先有討論如何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被告等人於上開案發時間半夜23時許，在住宅區案發巷道，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時音量大聲，致告訴人Ａ０２聞聲趕下樓等情。綜合上開證人證述、影像畫面及錄音譯文等內容，足認被告Ａ１０糾集同案被告Ａ０４等人一同謀劃，並齊為其討債，且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對於當時係要以攜帶兇器討債，而可能妨害他人行動自由，應均有知悉。且其等聚眾實施脅迫行為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加乘效果，自有外溢並侵及周邊不特定多數人，已造成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安。是被告Ａ１０於本案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並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等事實，至為灼然。被告Ａ１０辯護人辯稱不構成妨害秩序云云，並不足採。　　
　㈥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各歷次供述如下：
　⒈被告呂侑煊於偵訊時自陳：我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４，在新北市三重區聚集，我與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４一同前往案發巷道樓下，前面那台車的人（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先下車找人，後來有1個男生（Ａ０１）出來，我跟著下車，Ａ１４也有下車，因為講話比較大聲，其他人大聲地叫對方從樓上下來，對方年長家人（Ａ０２）就下樓看，我有看到1個人拿棍子1支，在場人在討論欠錢的事情，對方（Ａ０１、Ａ０２）說過幾天會還錢，我們這邊的人才同意離開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177-187頁)。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案發時）我跟Ａ１４坐同1台車，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１坐同1台車，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１有說要去處理一下事情，有債務糾紛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160-161頁）。可見被告呂侑煊自陳其係因被告Ａ１０與告訴人Ａ０１有債務糾紛，於案發時在場，被告等人音量大聲，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答應還錢方得離開等情。
　⒉被告Ａ１４於偵訊時自陳：當天是Ａ１３開車，我坐他的車，我從頭到尾都是搭Ａ１３的車，我們到新北市中和區的時候知道要討錢，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３一同前往新北市○○區○○街00巷0號樓下，全部的人（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過去討錢，我搭Ａ１３開的車到（新北市○○○區○○街00巷0號現場，Ａ０４跟Ａ１０跟Ａ１１是搭另一台車，一起前往中和區民治街17巷9號討債，（問：你於警詢中稱，你在新北市○○區○○街00巷0號樓下找Ａ０１時，現場你確實有看到槍，你已經忘記槍為何人所拿取，你只是在旁邊看不清楚為何要持槍，是否如此？）是，槍是短的，現場確實有槍，現場有人把槍拿出來拿在手上，我在現場在旁邊看，我有站在他（Ａ０１）的前面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217-223頁)。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沒有恩怨糾紛，我坐呂侑煊的車去案發巷道，因為要處理事情，事主Ａ１０跟Ａ０１有債務糾紛，Ａ１０和Ａ０１溝通的時候，我們這幾個即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都在，後來Ａ０１的爸爸Ａ０２也有來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170-171頁）。可見被告Ａ１４自陳其係因被告Ａ１０要討債，而於案發時在場，被告等人音量大聲，並看到有人攜帶兇器空氣槍等情。復依上開證人證述、影像畫面及錄音譯文等內容，足認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均知悉其等本案前往至告訴人等居處之案發巷道，係為被告Ａ１０討債之目的，且人多勢眾，說話音量大聲，陪同被告Ａ１０在場助勢，並使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於被告Ａ１０完成討債目的前無法自由行動。且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已如前述。是足認被告Ａ１３、Ａ１４於本案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並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等事實均無訛。
　㈦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被告呂侑煊、Ａ１４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Ａ１０部分：
　⑴同案被告Ａ１１於本案過程全程持空氣槍，更有在告訴人Ａ０１父子面前晃動之舉，業經認定如前；倘被告Ａ１０專注與告訴人協商債務，當無可能過程全然未看到同案被告Ａ１１持空氣槍在告訴人面前晃動，實與常情不符，辯稱被告Ａ１０專心與告訴人Ａ０１協商債務而無從發覺同案被告Ａ１１持有兇器空氣槍此情，顯屬無稽。
　⑵告訴人Ａ０２見其兒子即告訴人Ａ０１遭多人包圍討債，由告訴人Ａ０２見狀瞬即衝下樓護住其兒子即告訴人Ａ０１之行為，顯可知告訴人Ａ０２相當害怕被告等人對其兒子有任何不利行為，恐其兒子Ａ０１受到任何傷害；且基於被告等人占有人數優勢，以及父母保護孩子之立場，身為長輩及人父之告訴人Ａ０２理當不可外觀上顯現驚慌失措，自以安撫被告等人為上策，僅以影片斷稱告訴人Ａ０２說語神情自然，率認告訴人Ａ０２未遭脅迫而心生畏懼，亦屬無稽。
　⑶被告等人先以詐術騙得告訴人Ａ０１半夜自居處下樓到案發巷道，使告訴人Ａ０１處於毫無戒心與防備之情況下，並利用告訴人Ａ０２護子心切亦不敢擅動等情；益徵被告等於夜間在案發巷道聚眾，並攜帶兇器（空氣槍）為脅迫行為之實力輾壓告訴人Ａ０１父子；且所在之案發巷道屬住宅區，時間長達半小時，又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證述其在住處4樓陽台聽得到被告等人與告訴人Ａ０２對話內容等語，顯見被告等人討債音量甚大，實有妨害公共安寧、案發巷道用路人通行安全，及該住宅區居民見狀恐受波及而不敢開窗或下樓出門，甚有攜帶兇器足生危害於當地居民與告訴人等之人身安全高度風險。又被告等人確實以人數優勢，使告訴人突遭眾人包圍而阻擋去路，於此人多勢眾之情況下，被告等人言行舉止所表露之脅迫意味濃厚，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顯已遭被告等外在脅迫情境壓制，而屬被動遭剝奪行動自由甚明。故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Ａ１０無首謀、共同下手施脅迫及妨害行動自由等犯意與行為，顯不可採。
　⒉被告呂侑煊、Ａ１４部分：其2人均自陳知悉被告等人本案此行目的係為襄助被告Ａ１０處理債務糾紛、討債，案發時皆在場（案發巷道），並看到同案被告攜帶兇器（空氣槍）等情，如前所述。其2人同在現場增加被告Ａ１０方之人數優勢，達到聚眾在場助勢之效果，更使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父子恐懼於被告等人多勢眾又攜帶兇器，而不擅自離去，行動自由顯受到脅迫限制。故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對於上情自不可能推諉不知，空言辯稱無在場助勢及妨害行動自由等行為，顯係避重就輕之詞，均無足採。
　⒊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本案犯行已如前述，甚屬明確，其等仍執詞空言辯稱無脅迫或包圍他人云云，均實不可採。
　㈧綜上各情，足認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於案發時確有攜帶兇器以供使用；被告Ａ１０為首謀在公共場所即案發巷道，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均知悉案發時前去告訴人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係為襄助被告Ａ１０討債，而在場助勢；且告訴人行動自由顯已遭被告等外在脅迫情境壓制而受剝奪明確。
　㈨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雖聲請詰問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惟本件綜合卷內事證，已足認定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之犯行，且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均經本院通緝中，有本院通緝書在卷可參，顯皆已無從傳拘到庭訊問，故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調查之可能與必要。　
　㈩綜上，就事實欄一、部分，堪認被告Ａ１０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客觀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就事實欄二、部分，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被告Ａ１３、Ａ１４所辯，均屬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臨訟卸責之詞，均不足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行為後，增訂刑法第302條之1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同年6月2日起生效，該條規定：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法律，修正後增訂之刑法第302條之1規定，則將符合「三人以上犯之」條件之妨害自由罪提高法定刑度加重處罰，使部分修正前原應適用刑法第302條第1項論罪科刑之情形，於修正後改依刑法第302之1條第1項論罪科刑，並無更有利於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是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適用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行為時之法律即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又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的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誠以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為非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能以其目的係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認為係觸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及第304條第1項之二罪名，而依同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30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以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為要件。所謂非法方法，當包括強暴、脅迫、恐嚇等足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情形在內。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所實施之非法方法，縱合於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之情形，仍應視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不應再論以該恐嚇危害安全罪（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21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本案妨害他人行動自由之行為，應以刑法第302條第1項論處。
　㈡法律適用說明：
　⒈妨害秩序之故意：
　　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一同至案發巷道討賭債，並由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持空氣槍脅迫上開告訴人，案發地點係住宅區巷道，足認一般人車均極易經過而得以見聞，被告等上開行為所形成之暴力威脅情緒或氣氛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生危害於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寧，而以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之年紀及智識程度，當知此等行為將危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寧，足認其等所為客觀上均已妨害秩序，主觀上亦均具有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即已合乎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
　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該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應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又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器具均屬之。查，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等人犯罪所用之空氣槍，既屬槍枝，客觀上顯然具有相當危險性，當屬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之兇器無疑，則被告Ａ１０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施脅迫，至為明確，自應認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已符合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要件。
　㈢論罪：
　⒈是核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同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及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就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罪及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等僅構成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後段云云，尚有未洽，然因基本事實同一，並經本院審理時告知上開罪名，無礙於被告等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⒉按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一人即可完成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身並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犯」；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法構成要件，必須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罪行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犯」。換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實行，在概念上必須有二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所不可或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為人一人，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即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Ａ１０與張育騰就事實欄一、所示犯行間；被告Ａ１０、Ａ１１及Ａ０４；被告Ａ１３及Ａ１４就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屬共同正犯。又依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故主文之記載即不再加列「共同」等文字，附此敘明。
　⒊被告Ａ１０於110年10月起，多次意圖營利提供賭博網站及聚眾賭博之犯行，本質上乃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獨立犯罪型態之集合犯，應為包括之一罪。
　⒋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一、係以一行為觸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情節較重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二、係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處斷。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就事實欄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均從一重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斷。
　⒌被告Ａ１０所為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㈣科刑：
　⒈就被告Ａ１０事實欄二、犯行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院審酌案發時為夜晚時分，參與人數眾多，且案發巷道為告訴人居處所在、人車得通行之馬路上，又屬住宅區，附近皆有居民集中，足認被告等所為已使不特定多數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堪認被告Ａ１０所犯犯罪情節嚴重，對於社會秩序及公眾安寧造成相當危害，本院認有加重其刑之必要，乃依前述規定加重其刑。是本院前開審酌之因素，認被告Ａ１０所為事實欄二、之犯行，爰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就此部分犯行，因屬想像競合中之輕罪，則於量刑時一併審酌即可，附此敘明。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於本案發生前均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皆尚可。被告Ａ１０為追討賭債，竟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處理，竟糾眾至公共場所案發巷道包圍上開告訴人，同案被告Ａ１１及Ａ０４更持空氣槍攜帶兇器，不僅妨害道路交通往來用路人之通行安全，亦妨害當地居民之住居安寧，造成當地居民及上開告訴人人身安全之危險，並侵害公共秩序及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之行動自由法益，犯罪所生危害嚴重，所為實均不可取，應予嚴懲；且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未與上開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犯罪所生損害未受彌補；兼衡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始終矢口否認犯行，告訴人3人雖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然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仍均毫無悔意、飾詞狡辯卸責，犯後態度均屬惡質；暨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自述之學經歷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Ａ１０本案所犯之罪為數罪併罰之案件，為避免各罪確定日期不一，依上揭裁定意旨，為被告Ａ１０之利益，本院於本案判決時不定其應執行刑，併此敘明。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之被告Ａ１０之本票1張、借貸契約書1張，為被告Ａ１０所犯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犯行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於被告Ａ１０所犯該罪名之主文項下宣告均沒收。至被告Ａ１０其餘扣案物，依卷內事證查無與本案有何關聯性，爰不予宣告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６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陳建勳、陳璿伊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呂子平
　　　　　　　　　　　　　　　　　　法　官  沈婷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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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

字第592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１０共同犯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本票壹張及借貸契約書壹張

均沒收。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Ａ１３共同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１４共同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Ａ１０與張育騰（已於民國111年3月6日死亡）共同基於意圖營

    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由Ａ１０於110年10月起，

    擔任「SA百家樂真人沙龍」等簽賭網站之代理，提供帳號及

    登入密碼，招攬Ａ０１在上開網站下注百家樂，輸贏結算後之

    賭資則匯至Ａ１０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下稱本案華南帳戶）內，以此方式營利提供線上賭博虛擬場

    所聚眾賭博。

二、Ａ０１在上開網站下注後，積欠Ａ１０賭債新臺幣（下同）7萬7,0

    00元，Ａ１０遂糾集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１、Ａ０４均經本院發布通緝）

    、Ａ１３、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Ａ１０首謀並與Ａ１１、Ａ０

    ４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下手施脅迫之犯意聯絡，與Ａ１３、Ａ１４則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

    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搭載Ａ１４，一同至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新北市中和區民

    治街17巷（下稱案發巷道），先由Ａ１１按門鈴向Ａ０１佯稱不慎

    擦撞Ａ０１之機車，誘使Ａ０１下樓，Ａ０１下樓後，其5人隨即出面

    圍住Ａ０１；Ａ１１並取出空氣槍抵住Ａ０１，Ａ０４在其褲腰帶間插有

    不明槍枝，其等並要求Ａ０１償還債務，不得離開；Ａ０１之父Ａ０

    ２在位於新北市○○區○○街00巷0號4樓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

    樓，Ａ０１之母Ａ０３則在該居處陽台察看。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

    、Ａ１４上開行為妨害該巷道路交通往來用路人之通行安全，

    亦妨害當地居民之住居安寧及公共秩序。Ａ０２於111年1月27

    日23時30分許，答應償還上開賭債，Ａ１０持手機錄下Ａ０２答應

    還債之畫面後，其5人才使Ａ０１、Ａ０２得以離去，以上開持空

    氣槍脅迫及包圍等非法方式，妨害Ａ０１、Ａ０２之行動自由。

三、嗣於111年11月16日11時45分許，警方在新北市○○區○○路000

    巷0號5樓查獲Ａ１０，扣得Ａ１０所有之手機1支、筆電1台、本票

    1張、借貸契約書1張、自製催款傳單5張；於111年11月16日

    11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1樓查獲Ａ１１，並

    扣得Ａ１１所有之手機1支；於111年11月16日12時45分許，在

    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扣得Ａ１１所有之空氣槍2枝。

四、案經Ａ０１、Ａ０２及Ａ０３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供述證據部分：

　⒈被告Ａ１０之辯護人爭執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及告

    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警詢、偵查中陳述之證據能力：

　⑴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問，無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鍵，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又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於警詢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2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3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最高法院院93年度台上字第6578號判決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⑵查，共同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

    ３於檢察官偵訊以證人身分，其等在檢察官前之陳述，固屬

    被告Ａ１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然均經具結（見111他28

    34卷第223、225、237頁，111偵59260卷三第149、189、213

    、225頁），既均係在檢察官前所為陳述，並距案發當時較

    為接近，記憶當較清晰，當具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

    罪事實所必要；且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無法證明上開證人等

    在檢察官面前所為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又證人即告訴

    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經本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證述，有證人渠

    等具結結文（見112訴1172卷二第311-315頁）在卷可佐；且

    均經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之反對詰問及對質，同案被告呂侑

    煊、Ａ１４於本院審理時亦均到庭予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對質詰

    問之機會。是共同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告訴人Ａ０１

    、Ａ０２、Ａ０３經具結之證述，既無證據證明該偵訊證述具顯不

    可信之情況，應均有證據能力。

　⒉其餘供述證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等4條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下列供述證據，檢察官、

    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被告呂侑煊、Ａ１４於本院準備程序、審

    理時，均對證據能力沒有意見，均未聲明異議（見112訴117

    2卷一第162-163、172-173頁、112訴1172卷二第146-149、1

    12訴1172卷三第12-24頁），本院審酌相關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

    之瑕疵，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至於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雖爭執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

    、Ａ１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警詢之證據能力，惟本院並

    未引用上揭證據作為認定其犯罪事實之基礎，自無庸贅述其

    等有無證據能力之理由。

　㈡非供述證據部分：

　　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經查無有何公務

    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

    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等於訴訟上之防禦權，

    已受保障，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應具有證

    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１０固坦承事實欄一、及告訴人Ａ０１積欠其賭債7萬7

    ,000元，其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

    23時許，由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

    被告Ａ１１、Ａ０４，被告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搭載被告Ａ１４，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

    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

    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

    、Ａ１３、Ａ１４隨即出面；告訴人Ａ０１之父即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

    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Ａ０１之母即告訴人Ａ０３則在該居處陽台

    察看，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

    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

    ，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坦承有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

    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之犯行，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

    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及以非法方

    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等犯行，辯稱：否認部分請辯護人代答，

    答辯內容符合我的意思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79頁）。

    被告Ａ１０之辯護人辯護稱：妨害自由部分，被告Ａ１０單純要與

    Ａ０１協商債務，出發前與其他人說簡單處理，沒有要節外生

    枝，從告訴人提供照片及被告提供影片，可以看到告訴人Ａ０

    １、Ａ０２返家方向沒有被包圍，影片中Ａ０２說語神情自然，主

    動向被告Ａ１０承諾會以現金清償，無任何驚慌失措，被告Ａ１０

    無以脅迫、恐嚇方式剝奪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縱使當

    下有人拿出槍，被告Ａ１０因夜間昏暗相對位置，且其正專心

    與告訴人Ａ０２討論債務清償事宜，無從發覺，無就此強暴脅

    迫行為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不應對被告Ａ１０論以刑法第3

    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共同正犯；妨害秩序

    部分，被告Ａ１０與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協商債務，係對特定人之

    行為，事發時無人車經過，協商時未有其他鄰居住戶開窗或

    開門查看，此協商行為未妨害案發當地安寧，被告Ａ１０未有

    任何強暴脅迫行為，本案發生時為深夜無人車往來之小巷，

    無從煽超群眾集體失控，未波及周遭不特定人物，無從造成

    公眾或不特定他人危害或不安，無妨害社會安寧秩序故意，

    未與共同被告有行為分擔或犯意聯絡，不構成刑法第150條

    第1項後段及第2項加重妨害秩序罪名的共同正犯，自無首謀

    ，且無加重，請求判決被告Ａ１０這兩個部分無罪等語（見112

    審訴951卷第135-157頁，112訴1172卷一第29-30、79-80頁

    ，112訴1172卷三第33-45頁）。被告呂侑煊固坦承其知悉被

    告Ａ１０與告訴人Ａ０１有債務糾紛，其與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

    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其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Ａ１４，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

    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

    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

    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隨即出面，其在現場看；告訴人Ａ０２在上

    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

    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

    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惟矢口

    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施脅迫在場助勢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等犯行，辯

    稱：我跟告訴人Ａ０１沒有任何肢體接觸，全程也沒有恐嚇跟

    脅迫他做任何事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80頁）。被告Ａ１４

    固坦承其知悉被告Ａ１０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其與被告Ａ１０、被

    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其搭

    乘被告呂侑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一同至

    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

    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

    ，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隨即出面，其在現場看

    ；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至111年1月27

    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

    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

    去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

    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在場助勢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

    動自由等犯行，辯稱：我沒有脅迫他人行為，也沒有肢體接

    觸，沒有包圍他人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80頁）。經查

    ：

　㈠事實欄一、及事實欄二關於被告Ａ１０向告訴人Ａ０１追討賭債7萬

    7,000元，被告Ａ１０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於111年1

    月27日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被告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Ａ１４，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

    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

    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

    被告Ａ１０、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隨即出面；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

    陽台見狀立即下樓，告訴人Ａ０３則在該居處陽台察看，至111

    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

    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

    、Ａ０２離去等事實，業據被告Ａ１０、呂侑煊、魏廷翰於偵查中

    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111偵59260卷一第9-25頁，111

    偵59260卷二第3-13頁，111偵59260卷三第3-11、155-163、

    177-187、217-223頁，112訴1172卷一第75-81、145-156、1

    59-165、169-17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

    證人林辰翰各於偵查中之證述（見111他2834卷第217-221、

    231-235頁，111偵59260卷二第151-157頁，111偵59260卷三

    第193-197頁，112訴1172卷二第279-309頁）相符。

　㈡此外，並有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犯罪嫌

    疑人指認表、111年4月10日偵辦被告Ａ１１等5人涉嫌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妨害自由等案偵查報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

    分局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111年10月2日偵辦被告Ａ１

    １等6人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妨害自由等案聲請強制處分

    偵查報告、告訴人Ａ０３居處陽台拍攝照片、道路監視器錄影

    畫面截圖、同案被告Ａ１１社群軟體IG（下稱IG）發布照片、

    被告呂侑煊社群軟體FB帳號頁面截圖、頭像照片、同案被告

    Ａ１１與告訴人Ａ０１IG對話記錄截圖、被告Ａ１４IG貼文照片、同

    案被告Ａ１１與告訴人Ａ０１IG對話記錄譯文、門號0000000000號

    、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

    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

    年3月2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056931號函暨所附資料、華

    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10日營清字第1110007928

    號函暨所附資料、車牌號碼000-0000號、BBL-9875號車輛詳

    細資料報表、告訴人Ａ０２及Ａ０３通聯記錄手機翻拍照片暨門號

    0000000000使用者聯繫電話譯文（見111他2834卷第5-18、4

    1-50、51-53、55、57、59-62、65-66、73-78、87-89、90-

    102、103-110、112-115、123-124、125、133-134、135-14

    0、141-144、185-204、207-208、209-212頁）、被告Ａ１０、

    呂侑煊、Ａ１４、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證人林辰翰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中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告Ａ１０

    搜索現場照片、被告Ａ１０IG帳號基本資料、通訊軟體LINE（

    下稱LINE）對話紀錄手機、電腦翻拍照片、手機內影片翻拍

    照片暨對話紀錄截圖、同案被告Ａ０４、被告呂侑煊搜索現場

    照片暨扣案手機翻拍照片、告訴人Ａ０２與被告Ａ１０等人通話錄

    音譯文、道路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

    年12月28日、112年4月26日數位證物勘察報告、111年1月28

    日臨檢攔查事件紀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12月20日新

    北警鑑字第1112454290號鑑驗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刀械鑑

    驗登記表（見111偵59260卷一第31-35、53-59、59-61、67

    、75-77、99、101-103、111、185-195、233-237、245-251

    、281、329-333頁，111偵59260卷二第25-29、47-49、159-

    163、301-305頁，111偵59260卷三第17-21、249-251、255-

    341、351-355、363-371頁）、111年1月27日告訴人Ａ０２與被

    告Ａ１０等人債務協商過程影片之截圖（見112訴1172卷二第32

    5-326頁）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是本

    件爭點厥為：被告Ａ１０有無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

    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之犯行？被告呂侑煊

    、Ａ１４有無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之犯行？其3人有無非法妨害告訴

    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之犯行？

　㈢被告Ａ１０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則有在場助勢；其3

    人並有非法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之行為，分述如下

    ：

　⒈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頁）Ａ

    １１騙我下樓，他按電鈴說他住2樓，並說他撞到我的車，我

    下樓後他拿1把槍指著我的肚子，叫我往前走、叫我上車，

    後面Ａ１０過來，Ａ０４叫我把手機給Ａ１０，Ａ０４把手槍（空氣槍）

    插在褲子裡，我走到照片中的位置時，我父親Ａ０２就下來，Ａ

    ０２問Ａ１１他們發生什麼事，Ａ１０叫Ａ０４去車上拿本票出來給Ａ０２

    看，Ａ１０拿著手機對著Ａ０２錄影，Ａ１１於111年1月27日離開後

    ，隔幾分鐘用IG傳給我的語音訊息，譯文如他卷125頁等語

    （見111他2834卷第217-221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

    我於111年1月27日晚上23時許會到樓下因為我被按電鈴，說

    車被撞到，下樓之後先看到Ａ１１拿1把槍，Ａ１１站在我後面並

    用槍抵住我的背，然後叫我往前走，往巷口走，然後其餘4

    名被告（Ａ１０、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就都出來，都在我前面

    ，後面在講話的時候有將我包圍起來，Ａ０４是也有攜帶1把槍

    ，Ａ０４那時候有把衣服掀起來，他把槍插在褲子的腰帶，他

    掀起來我看到那把槍，我父親Ａ０２看到我下去沒多久就下來

    了，（問：為何當時你和Ａ０２不直接離開回家？）因為大家

    （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都圍在我跟Ａ０２外面

    ，那時候說講完才能走，我和Ａ０２要往回走的話要從被告等

    人的方向穿過去，從我到樓下一直到被告等人離開有半個小

    時，案發巷道兩側均為住宅，Ａ１１的槍都拿在手上，因為事

    情過太久了，反正Ａ１１就是（拿空氣槍）指著我，（問：你

    於111年1月27日晚上23時許下樓後約半個小時之期間內，與

    被Ａ１０等5位被告討論債務問題時，是否能自由離開？）沒有

    辦法，因為那時候都還在講，他們就是要講完錢才可以走，

    那時候我父親Ａ０２也下來，我怕會被他們打，（問：你當時

    是否因為對方有5個人，人數較多，且Ａ１１手持槍械，Ａ０４腰

    部也插有1把槍等情，所以不敢離開現場？）對，（問：〈審

    判長提示111他2834號卷第27頁Ａ０１111年2月10日警詢筆錄，

    經提示並告以要旨〉你於警詢時稱「他們用口頭罵三字經並

    恐嚇我，沒有現場講好要還錢就不讓我們離開，且有拿槍指

    著我，他們本來要把我押上車，並要我交出手機，應該是不

    要讓我有任何聯繫，後來我爸爸下樓阻擋才要求我們給出還

    款的時間，也才放我們走，有Ａ１１拿著槍抵著我，Ａ０４帶著槍

    ，棍棒當時他們藏在其他住戶車下面，我爸爸也在場，我媽

    媽則在住處陽台目睹一切，當時主要負責恐嚇的人是Ａ１１、Ａ

    ０４，Ａ１０則在一旁附和，另外2個人在旁邊圍觀，Ａ１１是用槍

    抵著我，並有動手及口頭實施恐嚇，Ａ０４是以口頭並拿之前

    我簽署的本票討債，Ａ１０則在旁邊錄影及口頭恐嚇」，陳述

    是否實在？）實在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279-309頁）。

　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頁）

    當時有人按電鈴，說我兒子（Ａ０１）的機車被他撞到，說要

    賠償，我問他住幾樓，他說他住2樓還3樓，我跟Ａ０１講完這

    件事然後看一下時間，覺得很奇怪，這時間鄰居應該都睡覺

    了，我就走去陽台探頭看，我看至少有5個人，我就衝下去

    ，衝下去時Ａ０１就被他們圍起來，我問他們有什麼事，有1個

    人問我是不是Ａ０１的爸爸，我說是，他說Ａ０１欠他們錢，我說

    如果Ａ０１真的有欠錢，欠錢還錢天經地義，然後在我左手邊

    那個人就拿出手槍（空氣槍）要打Ａ０１的頭，我第一時間把Ａ

    ０１拉到後面阻止對方，我說我有心處理請好好說，然後另外

    1個人就去車上拿1張Ａ０１簽發的本票讓我看，我有問Ａ０１說確

    實有欠他們錢，我跟對方說請給我1個月時間準備錢，最後

    說7天後還錢，並約在民治街的7-11交錢，對方還用手機對

    我錄影，要我說什麼時候約在7-11交錢，整個過程中那個拿

    槍的人手上的槍都沒有離開過我們的視線等語（見111他283

    4卷第231-235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於111年1月

    27日晚上23時許，有人按我們家的電鈴，說有撞到我們的機

    車，要賠償我們，然後我就跟我兒子Ａ０１說有人撞到我們的

    機車，要不要下去看一下，第一時間是Ａ０１下去，但我覺得

    怪怪的，就從陽台探頭下去看，就看到有一群人要把Ａ０１帶

    走，已經走到一半了，我看狀況不對就從4樓跑下去把他們

    攔住，然後跟他們商議，當時Ａ０１下樓後，我應該隔不到10

    秒就下去了，我看到然後跑下去的時候，他們已經走到一半

    ，人（Ａ０１）已經帶到一半了，當時我太太Ａ０３在樓上錄影，

    我最左邊那個人拿出1把槍在我面前一直晃，然後就一直拿

    著那把槍在晃，過程中就拿著槍在跟我講錢的事情，我印象

    有2次，Ａ０１講的話不合他們的意，拿槍那個人有拿手槍（空

    氣槍）作勢要打Ａ０１，我說「欠錢還錢天經地義，你千萬不

    要傷害我兒子」，當下我把Ａ０１拉到我後面，他都沒有收（

    空氣槍），直到我們講完他們離開，在講的過程中他手上都

    拿著槍，（問：當時你和Ａ０１為何不直接離開回家？）當下

    他拿槍，那個氣氛他們哪有可能放我們走，沒有跟他們講清

    楚，哪有可能走，從Ａ０１下樓，然後我接著下樓，一直到被

    告5人離開差不多半小時，民治街17巷兩側均為住宅，（問

    ：當天你和Ａ０１在與被告5人談判協商債務時，是否能不經談

    判直接離開現場？）不可能，因為對方有拿槍出來，我們已

    經受到生命脅迫，我跟對方說有事情就好好處理，對方把槍

    拿出來，我哪有可能直接拉著Ａ０１離開，而且他們人很多，

    如果走的話不就會被他們打死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297

    -309頁）。

　⒊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頁）

    這兩張照片是我拍攝的，在我住家4樓陽台往下拍，我當時

    在睡覺，聽到人家按門鈐，Ａ０１還Ａ０２拿話筒問什麼事，1個

    男生聲音說他是我們鄰居，撞到我們的摩托車，要跟我們道

    歉，Ａ０２想說是鄰居就叫Ａ０１過去好好講，之後聽到Ａ０２腳步

    聲很快下去，我就起身到陽台，看到一群人圍著Ａ０２跟Ａ０１，

    我看到Ａ０２一直把Ａ０１擋在後面，對方其中1人拿很長的鐵棍

    還木棍，另外1個人拿手槍（空氣槍），指著Ａ０２跟Ａ０１的頭

    一直晃，他們的聲音忽大忽小，對方說Ａ０１有欠錢，要拿本

    票，Ａ０２說欠錢的話就還錢，你們半夜騙我兒子下來，有什

    麼事情不能白天講嗎，Ａ０２說自己的兒子會自己教，我不可

    能讓你們把Ａ０１押走，Ａ０２跟對方說他的手機號碼，他們離開

    後Ａ０２上樓有接到對方的電話等語（見111他2834卷第219-22

    1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事發當時是晚上，我們都

    在睡覺，聽到有人按門鈴，我先生Ａ０２有起來按通話說要找

    誰，對方說「不好意思，我擦撞到你兒子的車子，可以麻煩

    你下來看一下嗎？」然後我跟Ａ０２跟我兒子Ａ０１說「沒關係，

    如果是鄰居就和氣生財，你就下去看」，所以Ａ０１就說「好

    ，那麼晚了，爸爸、媽媽我自己下去」，Ａ０１下樓的時候，Ａ

    ０２就站在陽台看，我們有平台，Ａ０２上去看，不到1分鐘Ａ０２

    突然快速衝下樓，我嚇一跳，我就跟我女兒站在陽台看，就

    看到Ａ０２把Ａ０１拉住，前面擋了4、5個人，我就趕快拿手機錄

    影，我有聽到Ａ０２說「可以好好的講」、「他是我兒子，我

    是爸爸」，我在上面有看到Ａ０２一直把Ａ０１往後拉，然後就擋

    在那排人前面，那排人有人手上有1個黑色東西在那邊晃來

    晃去，從Ａ０１下樓，一直到被告等人離開為止大概2、30分鐘

    ，還有人拿棍子，我沒辦法鉅細靡遺的記得是先放再後拿，

    反正就是有武器，畢竟已經事隔2、3年，案發巷道均為住宅

    ，我到現在想起來還是會怕，有時候晚上有人按電鈴，我都

    會嚇醒想說發生什麼事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303-309頁

    ）。上開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偵訊中及本案審理

    時就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本案犯行情節之證述內容均前後

    一致，且互核相符。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作證時距

    離案發時已相隔3年多，仍能詳細證述案發情形；證人即告

    訴人Ａ０２、Ａ０３僅為Ａ０１之父母，本不認識被告等人，於本院

    審理時亦能就其等案發時之親自見聞作證甚詳。又上開證人

    3人均經具結，且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意見希望法院從輕量

    刑，渠等願意原諒被告等人，當無甘冒偽證罪責之風險而誣

    指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之動機與可能，更未因指證被告等

    獲得任何利益。是依上開證人3人前揭證述之情節，均足認

    渠等證言之憑信性應無何疑慮可言。故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

    ０２、Ａ０３上開證詞，皆實足堪採信。

　⒋觀諸告訴人Ａ０２與被告Ａ１０等人通話之錄音譯文：Ａ０２：「你們

    拿槍，拿槍要討這筆錢，拿槍就不對了」、張等人（即Ａ１０

    等人）：「嗯。好啦好啦」、Ａ０２表示：「你們拿槍還是什

    麼，對吧。啊你朋友晚上拿槍，就不對了」、張等人：「好

    。妤啦好啦，阿北我們知道啦。我了解你的意思了」等情，

    有錄音譯文在卷可參（見111偵59260卷一第75-77頁反面）

    ；可見被告等人並不否認案發時有持空氣槍之舉。且有被告

    Ａ１０於案發時拍攝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之畫面，有被告Ａ１０手機

    內影片翻拍照片（見111偵59260卷一第67頁）等在卷可考；

    亦可見被告等人均知悉前往告訴人居處係為被告Ａ１０追討賭

    債之事，核與上開證人所述相符。足資佐證上開證人即告訴

    人3人證述內容均實在。

　㈣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各歷次證述如下：

　⒈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於偵訊時證稱：沒有彈匣的BB槍我有於11

    1年1月27日拿過去到Ａ０１家，當天Ａ１０說要去中和找1個人要

    錢，他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都要去，Ａ０４問我要不要

    去，我跟Ａ０４、Ａ０４女友是搭Ａ１０的車，我坐在副駕駛座，Ａ０４

    和Ａ０４女友坐後座，Ａ１３和Ａ１４是坐1台車，Ａ１０在車上有解釋

    說他在做網路博奕，他說要去中和找Ａ０１要錢，Ａ０１欠Ａ１０6、

    7萬元，我們到中和後，Ａ０４女友在車上等，我們其他5人（Ａ

    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都下車，我們到Ａ０１家樓下，只

    有Ａ１０認得Ａ０１是哪1戶，Ａ１０看到Ａ０１的摩托車停在樓下，我

    們那時就討論如何把Ａ０１叫下來，因為Ａ１０打電話給Ａ０１，但

    他電話沒接，我就想到1個辦法，說我們碰撞到Ａ０１的摩托車

    ，問他要不要下來瞭解狀況，所以我去按門鈴跟Ａ０１說我撞

    到你的摩托車，Ａ０１說他會下來看，那時Ａ１０他們躲在旁邊，

    我1個人在Ａ０１摩托車旁邊，Ａ０１下來後我跟他說抱歉我剛剛

    有碰到你的摩托車，Ａ０１就跟我聊碰到他摩托車的哪裡，Ａ１０

    就走過來，Ａ０１看到Ａ１０就知道是什麼事，Ａ１０過來跟Ａ０１聊，

    我和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4人在旁邊看Ａ１０和Ａ０１講話，他們講話大

    聲，Ａ０２從他們家陽台看到就衝下來，我有拿BB槍出來等語

    （見111偵59260卷三第139-147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我有按門鈴，讓Ａ０１下來，我與Ａ０４是朋友、與Ａ１０、呂侑煊

    、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當天Ａ１０說要先去中和一趟，要找Ａ０１

    要錢，我們（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就陪他一起去，開兩台

    車，1台是Ａ１０的，另1台是呂侑煊、Ａ１４，我跟Ａ０４還有Ａ０４的

    女友坐Ａ１０的車，到中和Ａ０１家，我當天有帶1把空氣槍，我

    有把我帶的空氣槍帶下車，是我按門鈴說擦撞到Ａ０１的車，

    叫Ａ０１下來，Ａ０１下來後，Ａ１０就出來與Ａ０１對質，我和Ａ０４、

    呂侑煊、Ａ１４在旁邊，後來Ａ０２就下來看，在Ａ０２下樓前，Ａ１０

    跟Ａ０１對質，Ａ０２下樓後向Ａ１０瞭解事情狀況，Ａ１０有拿手機錄

    Ａ０２，Ａ１０看到我把空氣槍帶下來後他沒有什麼反應，111年l

    月27日後，我沒有因為Ａ０１這筆債務與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聯絡，

    （後改稱）我有跟Ａ０２聯絡到，Ａ１０有叫Ａ０４或我打Ａ０２留的電

    語，我有打電話，是Ａ０３接的電語，扣押物品目錄表記載的

    「BB彈槍2把」中的其中l把，就是我帶到現場的那1把等語

    （見112訴1172卷二第33-35頁）。

　⒉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於偵訊時證稱：因為Ａ１０提到Ａ０１欠他賭債

    的事情，我們（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陪他一起去找Ａ０１講

    還錢的事情，在場去找Ａ０１之前應該都知道要去講討債的事

    ，因為在現場我、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４、Ａ１３，Ａ１０講到要去討債

    的事，大家（Ａ０４、Ａ１１、Ａ１４、Ａ１３）都有聽到，大家（Ａ１０

    、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４、Ａ１３）都有講到討債的事，由Ａ１０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我、Ａ１１，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Ａ１４，當時Ａ１１去按門鈴，Ａ１１跟房

    子裡面的人說機車倒了，用這方式騙Ａ０１下樓，Ａ０２下來後，

    我們就站在他旁邊，我們算是把Ａ０２跟Ａ０１圍起來，Ａ１１當天

    現場有帶BB槍拿在手上，Ａ０２下來之前，Ａ１１就把（空氣）槍

    拿出來嚇Ａ０１，對Ａ０１比劃，叫他還錢，Ａ０２下來之後，就擋

    在Ａ０１的前方跟我們談判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205-211

    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和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３、Ａ

    １４都認識，我跟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當天我

    和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就待在一起，Ａ１０之前就有跟我說有

    人欠他錢，Ａ１０問我能否陪他一起去要這筆錢，我們（Ａ０４、

    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陪Ａ１０一起去找Ａ０１，當天我們5人去找Ａ０１

    ，就是陪Ａ１０去找Ａ０１要這筆錢，我會知道Ａ０１有欠Ａ１０債務是

    Ａ１０跟我說的，我們是開車去Ａ０１家，去之前我們5人都知道

    是要去Ａ０１家拿這筆錢，因為當時我們待在一起，有討論到

    這件事，我們看到Ａ０１下來，Ａ１０去跟Ａ０１講還錢的事情，我

    們其他人就站在旁邊看他們怎麼講，之後Ａ０１的爸爸Ａ０２下來

    ，Ａ０２說要幫Ａ０１還錢，Ａ１０有問Ａ０２能否錄承諾還錢的影片，

    Ａ０２說可以，Ａ１０就有錄影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161-162

    頁）。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上開證述與上開告訴人證述

    之內容均互核大致相符；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亦自陳案發當

    時攜帶兇器，且係被告Ａ１０所要求，可見被告Ａ１０知悉同案被

    告Ａ１１攜帶兇器此節。又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證述同案被告Ａ１

    １持空氣槍在告訴人Ａ０１面前比劃，並自陳被告等人有將告訴

    人Ａ０１及Ａ０２包圍之舉等情。顯見被告等均能親眼見到Ａ１１攜

    帶兇器空氣槍；復依上開證人等證述內容，足徵被告等有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

    迫之情，甚為明確。　

　㈤被告Ａ１０歷次供述如下：

　⒈於警詢時自陳：我當時（111年1月27日23時許）到中和找Ａ０１

    ，因為Ａ０１欠賭債約10萬元，Ａ０１確實有還款2萬元，所以我

    才給Ａ０１打折成7萬7,000元，我要不到這筆錢（7萬7,000元

    ），我問Ａ０４他說他可以幫忙，但是要拆帳分Ａ０４，約分3萬

    元給Ａ０４即可，Ａ０４並稱看我誠意，我當時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我是駕駛，副駕駛座是Ａ１１、後座是Ａ０４及其女友，

    另1台車裡面有2個人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一第9-25頁）。

　⒉於偵訊時自陳：我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

    、Ａ１４在臺北市萬華區峨眉停車場聚集，我跟Ａ０４聊天時有提

    到Ａ０１的事，Ａ０４說「錢討不回來，我可以試著幫你，但這種

    東西一定要拆，看討回來多少，可能是對半拆，看你的誠意

    」，當天我就跟Ａ０４約在峨眉停車場，我開車載Ａ１１、Ａ０４和Ａ

    ０４女友，另外2人開1台車，我們（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

    ４）就去Ａ０１家樓下，我們要問Ａ０１何時還錢，Ａ１１他們先下車

    到Ａ０１家樓下，我先躲起來，看到Ａ０１下來後我就過去，Ａ０１

    才知道是我找他，我問他你知道為何我找你吧，什麼時候要

    還錢，因為我們聲音比較大聲，Ａ０２在樓上看到就衝下來等

    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155-163頁)。

　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4個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

    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111年1月27日23時許，我和Ａ１１、Ａ０４

    、呂侑煊、Ａ１４有到案發巷道，我是開我媽媽的車載Ａ１１、Ａ０

    ４，呂侑煊、Ａ１４是坐另外1台車，我們下車，我跟其他人說Ａ

    ０１家是哪一棟，我看到另外1車呂侑煊、Ａ１４坐的車，我們（

    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當下有討論怎麼商討、有沒

    有帶本票跟借據，想到先讓Ａ１１按門鈴，假裝擦撞到Ａ０１的車

    ，讓Ａ０１下來，由Ａ１１向Ａ０１稱不慎擦撞Ａ０１之機車，誘使Ａ０１

    下樓，Ａ０１下樓後，我們其他人（Ａ１０、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

    就過去找Ａ０１，我問Ａ０１什麼時候要還錢，跟Ａ０１商討7萬7,00

    0元的事，之後Ａ０２也有下樓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149-1

    53頁）。被告Ａ１０自陳其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

    事先有討論如何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被告等人於上開案發時

    間半夜23時許，在住宅區案發巷道，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時音

    量大聲，致告訴人Ａ０２聞聲趕下樓等情。綜合上開證人證述

    、影像畫面及錄音譯文等內容，足認被告Ａ１０糾集同案被告Ａ

    ０４等人一同謀劃，並齊為其討債，且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對於

    當時係要以攜帶兇器討債，而可能妨害他人行動自由，應均

    有知悉。且其等聚眾實施脅迫行為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加乘

    效果，自有外溢並侵及周邊不特定多數人，已造成公眾或他

    人危害、恐懼不安。是被告Ａ１０於本案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

    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並妨

    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等事實，至為灼然。被告Ａ１０辯

    護人辯稱不構成妨害秩序云云，並不足採。　　

　㈥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各歷次供述如下：

　⒈被告呂侑煊於偵訊時自陳：我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１１

    、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４，在新北市三重區聚集，我與Ａ１１、Ａ０４、Ａ

    １０、Ａ１４一同前往案發巷道樓下，前面那台車的人（Ａ１１、Ａ０

    ４、Ａ１０）先下車找人，後來有1個男生（Ａ０１）出來，我跟著

    下車，Ａ１４也有下車，因為講話比較大聲，其他人大聲地叫

    對方從樓上下來，對方年長家人（Ａ０２）就下樓看，我有看

    到1個人拿棍子1支，在場人在討論欠錢的事情，對方（Ａ０１

    、Ａ０２）說過幾天會還錢，我們這邊的人才同意離開等語（

    見111偵59260卷三第177-187頁)。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

    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案發時）我跟Ａ１

    ４坐同1台車，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１坐同1台車，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１有

    說要去處理一下事情，有債務糾紛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

    第160-161頁）。可見被告呂侑煊自陳其係因被告Ａ１０與告訴

    人Ａ０１有債務糾紛，於案發時在場，被告等人音量大聲，且

    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答應還錢方得離開等情。

　⒉被告Ａ１４於偵訊時自陳：當天是Ａ１３開車，我坐他的車，我從

    頭到尾都是搭Ａ１３的車，我們到新北市中和區的時候知道要

    討錢，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３一同

    前往新北市○○區○○街00巷0號樓下，全部的人（Ａ１０、Ａ１１、Ａ

    ０４、呂侑煊、Ａ１４）過去討錢，我搭Ａ１３開的車到（新北市○○

    ○區○○街00巷0號現場，Ａ０４跟Ａ１０跟Ａ１１是搭另一台車，一起

    前往中和區民治街17巷9號討債，（問：你於警詢中稱，你

    在新北市○○區○○街00巷0號樓下找Ａ０１時，現場你確實有看到

    槍，你已經忘記槍為何人所拿取，你只是在旁邊看不清楚為

    何要持槍，是否如此？）是，槍是短的，現場確實有槍，現

    場有人把槍拿出來拿在手上，我在現場在旁邊看，我有站在

    他（Ａ０１）的前面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217-223頁)。

    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沒有恩怨

    糾紛，我坐呂侑煊的車去案發巷道，因為要處理事情，事主

    Ａ１０跟Ａ０１有債務糾紛，Ａ１０和Ａ０１溝通的時候，我們這幾個即

    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都在，後來Ａ０１的爸爸Ａ０２也有來等語（見

    112訴1172卷一第170-171頁）。可見被告Ａ１４自陳其係因被

    告Ａ１０要討債，而於案發時在場，被告等人音量大聲，並看

    到有人攜帶兇器空氣槍等情。復依上開證人證述、影像畫面

    及錄音譯文等內容，足認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均知悉其等本案

    前往至告訴人等居處之案發巷道，係為被告Ａ１０討債之目的

    ，且人多勢眾，說話音量大聲，陪同被告Ａ１０在場助勢，並

    使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於被告Ａ１０完成討債目的前無法自由行動

    。且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已如前述。是足

    認被告Ａ１３、Ａ１４於本案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並妨害告訴人Ａ０１

    、Ａ０２行動自由等事實均無訛。

　㈦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被告呂侑煊、Ａ１４雖以前揭情詞置辯；

    惟查：

　⒈被告Ａ１０部分：

　⑴同案被告Ａ１１於本案過程全程持空氣槍，更有在告訴人Ａ０１父

    子面前晃動之舉，業經認定如前；倘被告Ａ１０專注與告訴人

    協商債務，當無可能過程全然未看到同案被告Ａ１１持空氣槍

    在告訴人面前晃動，實與常情不符，辯稱被告Ａ１０專心與告

    訴人Ａ０１協商債務而無從發覺同案被告Ａ１１持有兇器空氣槍此

    情，顯屬無稽。

　⑵告訴人Ａ０２見其兒子即告訴人Ａ０１遭多人包圍討債，由告訴人Ａ

    ０２見狀瞬即衝下樓護住其兒子即告訴人Ａ０１之行為，顯可知

    告訴人Ａ０２相當害怕被告等人對其兒子有任何不利行為，恐

    其兒子Ａ０１受到任何傷害；且基於被告等人占有人數優勢，

    以及父母保護孩子之立場，身為長輩及人父之告訴人Ａ０２理

    當不可外觀上顯現驚慌失措，自以安撫被告等人為上策，僅

    以影片斷稱告訴人Ａ０２說語神情自然，率認告訴人Ａ０２未遭脅

    迫而心生畏懼，亦屬無稽。

　⑶被告等人先以詐術騙得告訴人Ａ０１半夜自居處下樓到案發巷道

    ，使告訴人Ａ０１處於毫無戒心與防備之情況下，並利用告訴

    人Ａ０２護子心切亦不敢擅動等情；益徵被告等於夜間在案發

    巷道聚眾，並攜帶兇器（空氣槍）為脅迫行為之實力輾壓告

    訴人Ａ０１父子；且所在之案發巷道屬住宅區，時間長達半小

    時，又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證述其在住處4樓陽台聽得到被告等

    人與告訴人Ａ０２對話內容等語，顯見被告等人討債音量甚大

    ，實有妨害公共安寧、案發巷道用路人通行安全，及該住宅

    區居民見狀恐受波及而不敢開窗或下樓出門，甚有攜帶兇器

    足生危害於當地居民與告訴人等之人身安全高度風險。又被

    告等人確實以人數優勢，使告訴人突遭眾人包圍而阻擋去路

    ，於此人多勢眾之情況下，被告等人言行舉止所表露之脅迫

    意味濃厚，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顯已遭被告等外在脅迫情境壓

    制，而屬被動遭剝奪行動自由甚明。故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

    辯稱被告Ａ１０無首謀、共同下手施脅迫及妨害行動自由等犯

    意與行為，顯不可採。

　⒉被告呂侑煊、Ａ１４部分：其2人均自陳知悉被告等人本案此行

    目的係為襄助被告Ａ１０處理債務糾紛、討債，案發時皆在場

    （案發巷道），並看到同案被告攜帶兇器（空氣槍）等情，

    如前所述。其2人同在現場增加被告Ａ１０方之人數優勢，達到

    聚眾在場助勢之效果，更使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父子恐懼於被告

    等人多勢眾又攜帶兇器，而不擅自離去，行動自由顯受到脅

    迫限制。故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對於上情自不可能推諉不知，

    空言辯稱無在場助勢及妨害行動自由等行為，顯係避重就輕

    之詞，均無足採。

　⒊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本案犯行已如前述，甚屬明確，其等

    仍執詞空言辯稱無脅迫或包圍他人云云，均實不可採。

　㈧綜上各情，足認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於案發時確

    有攜帶兇器以供使用；被告Ａ１０為首謀在公共場所即案發巷

    道，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均知悉案

    發時前去告訴人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係為襄助被告Ａ１０討

    債，而在場助勢；且告訴人行動自由顯已遭被告等外在脅迫

    情境壓制而受剝奪明確。

　㈨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雖聲請詰問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

    惟本件綜合卷內事證，已足認定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之犯行

    ，且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均經本院通緝中，有本院通緝書在卷

    可參，顯皆已無從傳拘到庭訊問，故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此

    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調查之可能與必要。　

　㈩綜上，就事實欄一、部分，堪認被告Ａ１０上開任意性自白，核

    與客觀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就事實欄二、部分，被告Ａ１０

    及其辯護人、被告Ａ１３、Ａ１４所辯，均屬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

    臨訟卸責之詞，均不足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Ａ１０

    、Ａ１３、Ａ１４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行為後，增訂刑

    法第302條之1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同年6月2日

    起生效，該條規定：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經比較修正前

    後之法律，修正後增訂之刑法第302條之1規定，則將符合「

    三人以上犯之」條件之妨害自由罪提高法定刑度加重處罰，

    使部分修正前原應適用刑法第302條第1項論罪科刑之情形，

    於修正後改依刑法第302之1條第1項論罪科刑，並無更有利

    於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是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適用被

    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行為時之法律即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規定

    論處。又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

    括的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

    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

    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

    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

    處。誠以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

    行為，應為非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能

    以其目的係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認為

    係觸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及第304條第1項之二罪名，而依同

    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309號判決

    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

    ，以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為要件

    。所謂非法方法，當包括強暴、脅迫、恐嚇等足以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之情形在內。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所實施之非法方

    法，縱合於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之情形，仍應視為剝

    奪他人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不應再論以該恐嚇危害安全罪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21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

    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本案妨害他人行動自由之行為，應以刑法第3

    02條第1項論處。

　㈡法律適用說明：

　⒈妨害秩序之故意：

　　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一同至案發巷道

    討賭債，並由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持空氣槍脅迫上開告訴人，

    案發地點係住宅區巷道，足認一般人車均極易經過而得以見

    聞，被告等上開行為所形成之暴力威脅情緒或氣氛所營造之

    攻擊狀態，已生危害於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寧，而以被告Ａ１０

    、Ａ１３、Ａ１４之年紀及智識程度，當知此等行為將危害社會秩

    序及公共安寧，足認其等所為客觀上均已妨害秩序，主觀上

    亦均具有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即已合乎刑法第150條第1項

    規定之要件。

　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

    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項之罪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

    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

    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該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

    本犯罪類型，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

    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

    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

    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

    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

    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應屬於刑

    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又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

    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

    器具均屬之。查，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等人犯罪

    所用之空氣槍，既屬槍枝，客觀上顯然具有相當危險性，當

    屬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之兇器無疑，則被

    告Ａ１０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首謀及施脅迫，至為明確，自應認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已符

    合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要件。

　㈢論罪：

　⒈是核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意

    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被

    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同

    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

    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及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以非法

    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就事實欄二、

    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1款之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

    迫在場助勢罪及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

    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等僅構成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

    後段云云，尚有未洽，然因基本事實同一，並經本院審理時

    告知上開罪名，無礙於被告等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

　⒉按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一人即可完

    成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身

    並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犯

    」；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法

    構成要件，必須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罪

    行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犯」。

    換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實行，

    在概念上必須有二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所不可

    或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為人一

    人，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性質，

    尚可分為「聚合犯」，即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

    之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

    罪結社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

    、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

    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

    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

    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

    告Ａ１０與張育騰就事實欄一、所示犯行間；被告Ａ１０、Ａ１１及Ａ

    ０４；被告Ａ１３及Ａ１４就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均屬共同正犯。又依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

    」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

    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50條以「

    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故主文之記載

    即不再加列「共同」等文字，附此敘明。

　⒊被告Ａ１０於110年10月起，多次意圖營利提供賭博網站及聚眾

    賭博之犯行，本質上乃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

    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獨立犯罪型態之

    集合犯，應為包括之一罪。

　⒋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一、係以一行為觸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意

    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為

    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情節較重之意圖營利聚

    眾賭博罪處斷；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二、係以一行為觸犯意圖

    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

    施脅迫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為想像競合犯，

    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處斷。被告呂

    侑煊、Ａ１４就事實欄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

    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及

    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

    條之規定，均從一重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斷

    。

　⒌被告Ａ１０所為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

    罰。

　㈣科刑：

　⒈就被告Ａ１０事實欄二、犯行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定加

    重其刑之說明：

　　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刑法第150

    條第1項之罪，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

    款定有明文。本院審酌案發時為夜晚時分，參與人數眾多，

    且案發巷道為告訴人居處所在、人車得通行之馬路上，又屬

    住宅區，附近皆有居民集中，足認被告等所為已使不特定多

    數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堪認被告Ａ１０所犯犯

    罪情節嚴重，對於社會秩序及公眾安寧造成相當危害，本院

    認有加重其刑之必要，乃依前述規定加重其刑。是本院前開

    審酌之因素，認被告Ａ１０所為事實欄二、之犯行，爰依刑法

    第150條第2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就此部分

    犯行，因屬想像競合中之輕罪，則於量刑時一併審酌即可，

    附此敘明。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於本

    案發生前均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有其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皆尚可。被告Ａ１０為追

    討賭債，竟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處理，竟糾眾至公共場所案

    發巷道包圍上開告訴人，同案被告Ａ１１及Ａ０４更持空氣槍攜帶

    兇器，不僅妨害道路交通往來用路人之通行安全，亦妨害當

    地居民之住居安寧，造成當地居民及上開告訴人人身安全之

    危險，並侵害公共秩序及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之行動自由法益，

    犯罪所生危害嚴重，所為實均不可取，應予嚴懲；且被告Ａ１

    ０、Ａ１３、Ａ１４未與上開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犯罪所生損

    害未受彌補；兼衡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始終矢口否認犯行

    ，告訴人3人雖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然被告Ａ

    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仍均毫無悔意、飾詞狡辯卸責，犯後態度均屬

    惡質；暨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自述之學經歷及家庭生活經濟

    狀況（見本院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另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

    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

    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

    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

    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

    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

    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

    。查，被告Ａ１０本案所犯之罪為數罪併罰之案件，為避免各

    罪確定日期不一，依上揭裁定意旨，為被告Ａ１０之利益，本

    院於本案判決時不定其應執行刑，併此敘明。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之被告Ａ１０之本票1張、借貸契約書1張，為被告Ａ１０

    所犯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犯行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規定於被告Ａ１０所犯該罪名之主文項下宣告均沒收

    。至被告Ａ１０其餘扣案物，依卷內事證查無與本案有何關聯

    性，爰不予宣告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６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陳建勳、陳璿伊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呂子平

　　　　　　　　　　　　　　　　　　法　官  沈婷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心翰





選任辯護人  賴政佑律師

            李主揚律師

            江東原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呂侑烜





            魏廷融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92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１０共同犯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本票壹張及借貸契約書壹張均沒收。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Ａ１３共同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１４共同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Ａ１０與張育騰（已於民國111年3月6日死亡）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由Ａ１０於110年10月起，擔任「SA百家樂真人沙龍」等簽賭網站之代理，提供帳號及登入密碼，招攬Ａ０１在上開網站下注百家樂，輸贏結算後之賭資則匯至Ａ１０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華南帳戶）內，以此方式營利提供線上賭博虛擬場所聚眾賭博。

二、Ａ０１在上開網站下注後，積欠Ａ１０賭債新臺幣（下同）7萬7,000元，Ａ１０遂糾集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１、Ａ０４均經本院發布通緝）、Ａ１３、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Ａ１０首謀並與Ａ１１、Ａ０４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之犯意聯絡，與Ａ１３、Ａ１４則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由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Ａ１４，一同至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新北市中和區民治街17巷（下稱案發巷道），先由Ａ１１按門鈴向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Ａ０１之機車，誘使Ａ０１下樓，Ａ０１下樓後，其5人隨即出面圍住Ａ０１；Ａ１１並取出空氣槍抵住Ａ０１，Ａ０４在其褲腰帶間插有不明槍枝，其等並要求Ａ０１償還債務，不得離開；Ａ０１之父Ａ０２在位於新北市○○區○○街00巷0號4樓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Ａ０１之母Ａ０３則在該居處陽台察看。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上開行為妨害該巷道路交通往來用路人之通行安全，亦妨害當地居民之住居安寧及公共秩序。Ａ０２於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答應償還上開賭債，Ａ１０持手機錄下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其5人才使Ａ０１、Ａ０２得以離去，以上開持空氣槍脅迫及包圍等非法方式，妨害Ａ０１、Ａ０２之行動自由。

三、嗣於111年11月16日11時45分許，警方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5樓查獲Ａ１０，扣得Ａ１０所有之手機1支、筆電1台、本票1張、借貸契約書1張、自製催款傳單5張；於111年11月16日11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1樓查獲Ａ１１，並扣得Ａ１１所有之手機1支；於111年11月16日12時45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扣得Ａ１１所有之空氣槍2枝。

四、案經Ａ０１、Ａ０２及Ａ０３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供述證據部分：

　⒈被告Ａ１０之辯護人爭執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及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警詢、偵查中陳述之證據能力：

　⑴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問，無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鍵，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又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於警詢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2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3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最高法院院93年度台上字第6578號判決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⑵查，共同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檢察官偵訊以證人身分，其等在檢察官前之陳述，固屬被告Ａ１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然均經具結（見111他2834卷第223、225、237頁，111偵59260卷三第149、189、213、225頁），既均係在檢察官前所為陳述，並距案發當時較為接近，記憶當較清晰，當具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且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無法證明上開證人等在檢察官面前所為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又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經本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證述，有證人渠等具結結文（見112訴1172卷二第311-315頁）在卷可佐；且均經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之反對詰問及對質，同案被告呂侑煊、Ａ１４於本院審理時亦均到庭予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對質詰問之機會。是共同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經具結之證述，既無證據證明該偵訊證述具顯不可信之情況，應均有證據能力。

　⒉其餘供述證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下列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被告呂侑煊、Ａ１４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對證據能力沒有意見，均未聲明異議（見112訴1172卷一第162-163、172-173頁、112訴1172卷二第146-149、112訴1172卷三第12-24頁），本院審酌相關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於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雖爭執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警詢之證據能力，惟本院並未引用上揭證據作為認定其犯罪事實之基礎，自無庸贅述其等有無證據能力之理由。

　㈡非供述證據部分：

　　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經查無有何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等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１０固坦承事實欄一、及告訴人Ａ０１積欠其賭債7萬7,000元，其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被告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Ａ１４，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隨即出面；告訴人Ａ０１之父即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Ａ０１之母即告訴人Ａ０３則在該居處陽台察看，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坦承有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之犯行，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等犯行，辯稱：否認部分請辯護人代答，答辯內容符合我的意思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79頁）。被告Ａ１０之辯護人辯護稱：妨害自由部分，被告Ａ１０單純要與Ａ０１協商債務，出發前與其他人說簡單處理，沒有要節外生枝，從告訴人提供照片及被告提供影片，可以看到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返家方向沒有被包圍，影片中Ａ０２說語神情自然，主動向被告Ａ１０承諾會以現金清償，無任何驚慌失措，被告Ａ１０無以脅迫、恐嚇方式剝奪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縱使當下有人拿出槍，被告Ａ１０因夜間昏暗相對位置，且其正專心與告訴人Ａ０２討論債務清償事宜，無從發覺，無就此強暴脅迫行為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不應對被告Ａ１０論以刑法第302條第1項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共同正犯；妨害秩序部分，被告Ａ１０與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協商債務，係對特定人之行為，事發時無人車經過，協商時未有其他鄰居住戶開窗或開門查看，此協商行為未妨害案發當地安寧，被告Ａ１０未有任何強暴脅迫行為，本案發生時為深夜無人車往來之小巷，無從煽超群眾集體失控，未波及周遭不特定人物，無從造成公眾或不特定他人危害或不安，無妨害社會安寧秩序故意，未與共同被告有行為分擔或犯意聯絡，不構成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加重妨害秩序罪名的共同正犯，自無首謀，且無加重，請求判決被告Ａ１０這兩個部分無罪等語（見112審訴951卷第135-157頁，112訴1172卷一第29-30、79-80頁，112訴1172卷三第33-45頁）。被告呂侑煊固坦承其知悉被告Ａ１０與告訴人Ａ０１有債務糾紛，其與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Ａ１４，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隨即出面，其在現場看；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在場助勢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等犯行，辯稱：我跟告訴人Ａ０１沒有任何肢體接觸，全程也沒有恐嚇跟脅迫他做任何事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80頁）。被告Ａ１４固坦承其知悉被告Ａ１０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其與被告Ａ１０、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其搭乘被告呂侑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隨即出面，其在現場看；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脅迫在場助勢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等犯行，辯稱：我沒有脅迫他人行為，也沒有肢體接觸，沒有包圍他人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80頁）。經查：

　㈠事實欄一、及事實欄二關於被告Ａ１０向告訴人Ａ０１追討賭債7萬7,000元，被告Ａ１０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於111年1月27日23時許，由被告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被告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Ａ１４，一同至告訴人Ａ０１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先由被告Ａ１１按門鈴向告訴人Ａ０１佯稱不慎擦撞告訴人Ａ０１之機車，誘使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告訴人Ａ０１下樓後，被告Ａ１０、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隨即出面；告訴人Ａ０２在上開居處陽台見狀立即下樓，告訴人Ａ０３則在該居處陽台察看，至111年1月27日23時30分許，待告訴人Ａ０２答應償還上開賭債，被告Ａ１０持手機錄下告訴人Ａ０２答應還債之畫面後，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離去等事實，業據被告Ａ１０、呂侑煊、魏廷翰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111偵59260卷一第9-25頁，111偵59260卷二第3-13頁，111偵59260卷三第3-11、155-163、177-187、217-223頁，112訴1172卷一第75-81、145-156、159-165、169-17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證人林辰翰各於偵查中之證述（見111他2834卷第217-221、231-235頁，111偵59260卷二第151-157頁，111偵59260卷三第193-197頁，112訴1172卷二第279-309頁）相符。

　㈡此外，並有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犯罪嫌疑人指認表、111年4月10日偵辦被告Ａ１１等5人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妨害自由等案偵查報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111年10月2日偵辦被告Ａ１１等6人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妨害自由等案聲請強制處分偵查報告、告訴人Ａ０３居處陽台拍攝照片、道路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同案被告Ａ１１社群軟體IG（下稱IG）發布照片、被告呂侑煊社群軟體FB帳號頁面截圖、頭像照片、同案被告Ａ１１與告訴人Ａ０１IG對話記錄截圖、被告Ａ１４IG貼文照片、同案被告Ａ１１與告訴人Ａ０１IG對話記錄譯文、門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2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056931號函暨所附資料、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10日營清字第1110007928號函暨所附資料、車牌號碼000-0000號、BBL-9875號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告訴人Ａ０２及Ａ０３通聯記錄手機翻拍照片暨門號0000000000使用者聯繫電話譯文（見111他2834卷第5-18、41-50、51-53、55、57、59-62、65-66、73-78、87-89、90-102、103-110、112-115、123-124、125、133-134、135-140、141-144、185-204、207-208、209-212頁）、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證人林辰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告Ａ１０搜索現場照片、被告Ａ１０IG帳號基本資料、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話紀錄手機、電腦翻拍照片、手機內影片翻拍照片暨對話紀錄截圖、同案被告Ａ０４、被告呂侑煊搜索現場照片暨扣案手機翻拍照片、告訴人Ａ０２與被告Ａ１０等人通話錄音譯文、道路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12月28日、112年4月26日數位證物勘察報告、111年1月28日臨檢攔查事件紀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12月20日新北警鑑字第1112454290號鑑驗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刀械鑑驗登記表（見111偵59260卷一第31-35、53-59、59-61、67、75-77、99、101-103、111、185-195、233-237、245-251、281、329-333頁，111偵59260卷二第25-29、47-49、159-163、301-305頁，111偵59260卷三第17-21、249-251、255-341、351-355、363-371頁）、111年1月27日告訴人Ａ０２與被告Ａ１０等人債務協商過程影片之截圖（見112訴1172卷二第325-326頁）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是本件爭點厥為：被告Ａ１０有無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之犯行？被告呂侑煊、Ａ１４有無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之犯行？其3人有無非法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之犯行？

　㈢被告Ａ１０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則有在場助勢；其3人並有非法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之行為，分述如下：

　⒈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頁）Ａ１１騙我下樓，他按電鈴說他住2樓，並說他撞到我的車，我下樓後他拿1把槍指著我的肚子，叫我往前走、叫我上車，後面Ａ１０過來，Ａ０４叫我把手機給Ａ１０，Ａ０４把手槍（空氣槍）插在褲子裡，我走到照片中的位置時，我父親Ａ０２就下來，Ａ０２問Ａ１１他們發生什麼事，Ａ１０叫Ａ０４去車上拿本票出來給Ａ０２看，Ａ１０拿著手機對著Ａ０２錄影，Ａ１１於111年1月27日離開後，隔幾分鐘用IG傳給我的語音訊息，譯文如他卷125頁等語（見111他2834卷第217-221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於111年1月27日晚上23時許會到樓下因為我被按電鈴，說車被撞到，下樓之後先看到Ａ１１拿1把槍，Ａ１１站在我後面並用槍抵住我的背，然後叫我往前走，往巷口走，然後其餘4名被告（Ａ１０、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就都出來，都在我前面，後面在講話的時候有將我包圍起來，Ａ０４是也有攜帶1把槍，Ａ０４那時候有把衣服掀起來，他把槍插在褲子的腰帶，他掀起來我看到那把槍，我父親Ａ０２看到我下去沒多久就下來了，（問：為何當時你和Ａ０２不直接離開回家？）因為大家（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都圍在我跟Ａ０２外面，那時候說講完才能走，我和Ａ０２要往回走的話要從被告等人的方向穿過去，從我到樓下一直到被告等人離開有半個小時，案發巷道兩側均為住宅，Ａ１１的槍都拿在手上，因為事情過太久了，反正Ａ１１就是（拿空氣槍）指著我，（問：你於111年1月27日晚上23時許下樓後約半個小時之期間內，與被Ａ１０等5位被告討論債務問題時，是否能自由離開？）沒有辦法，因為那時候都還在講，他們就是要講完錢才可以走，那時候我父親Ａ０２也下來，我怕會被他們打，（問：你當時是否因為對方有5個人，人數較多，且Ａ１１手持槍械，Ａ０４腰部也插有1把槍等情，所以不敢離開現場？）對，（問：〈審判長提示111他2834號卷第27頁Ａ０１111年2月10日警詢筆錄，經提示並告以要旨〉你於警詢時稱「他們用口頭罵三字經並恐嚇我，沒有現場講好要還錢就不讓我們離開，且有拿槍指著我，他們本來要把我押上車，並要我交出手機，應該是不要讓我有任何聯繫，後來我爸爸下樓阻擋才要求我們給出還款的時間，也才放我們走，有Ａ１１拿著槍抵著我，Ａ０４帶著槍，棍棒當時他們藏在其他住戶車下面，我爸爸也在場，我媽媽則在住處陽台目睹一切，當時主要負責恐嚇的人是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則在一旁附和，另外2個人在旁邊圍觀，Ａ１１是用槍抵著我，並有動手及口頭實施恐嚇，Ａ０４是以口頭並拿之前我簽署的本票討債，Ａ１０則在旁邊錄影及口頭恐嚇」，陳述是否實在？）實在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279-309頁）。

　⒉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頁）當時有人按電鈴，說我兒子（Ａ０１）的機車被他撞到，說要賠償，我問他住幾樓，他說他住2樓還3樓，我跟Ａ０１講完這件事然後看一下時間，覺得很奇怪，這時間鄰居應該都睡覺了，我就走去陽台探頭看，我看至少有5個人，我就衝下去，衝下去時Ａ０１就被他們圍起來，我問他們有什麼事，有1個人問我是不是Ａ０１的爸爸，我說是，他說Ａ０１欠他們錢，我說如果Ａ０１真的有欠錢，欠錢還錢天經地義，然後在我左手邊那個人就拿出手槍（空氣槍）要打Ａ０１的頭，我第一時間把Ａ０１拉到後面阻止對方，我說我有心處理請好好說，然後另外1個人就去車上拿1張Ａ０１簽發的本票讓我看，我有問Ａ０１說確實有欠他們錢，我跟對方說請給我1個月時間準備錢，最後說7天後還錢，並約在民治街的7-11交錢，對方還用手機對我錄影，要我說什麼時候約在7-11交錢，整個過程中那個拿槍的人手上的槍都沒有離開過我們的視線等語（見111他2834卷第231-235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於111年1月27日晚上23時許，有人按我們家的電鈴，說有撞到我們的機車，要賠償我們，然後我就跟我兒子Ａ０１說有人撞到我們的機車，要不要下去看一下，第一時間是Ａ０１下去，但我覺得怪怪的，就從陽台探頭下去看，就看到有一群人要把Ａ０１帶走，已經走到一半了，我看狀況不對就從4樓跑下去把他們攔住，然後跟他們商議，當時Ａ０１下樓後，我應該隔不到10秒就下去了，我看到然後跑下去的時候，他們已經走到一半，人（Ａ０１）已經帶到一半了，當時我太太Ａ０３在樓上錄影，我最左邊那個人拿出1把槍在我面前一直晃，然後就一直拿著那把槍在晃，過程中就拿著槍在跟我講錢的事情，我印象有2次，Ａ０１講的話不合他們的意，拿槍那個人有拿手槍（空氣槍）作勢要打Ａ０１，我說「欠錢還錢天經地義，你千萬不要傷害我兒子」，當下我把Ａ０１拉到我後面，他都沒有收（空氣槍），直到我們講完他們離開，在講的過程中他手上都拿著槍，（問：當時你和Ａ０１為何不直接離開回家？）當下他拿槍，那個氣氛他們哪有可能放我們走，沒有跟他們講清楚，哪有可能走，從Ａ０１下樓，然後我接著下樓，一直到被告5人離開差不多半小時，民治街17巷兩側均為住宅，（問：當天你和Ａ０１在與被告5人談判協商債務時，是否能不經談判直接離開現場？）不可能，因為對方有拿槍出來，我們已經受到生命脅迫，我跟對方說有事情就好好處理，對方把槍拿出來，我哪有可能直接拉著Ａ０１離開，而且他們人很多，如果走的話不就會被他們打死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297-309頁）。

　⒊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提示他卷第111頁）這兩張照片是我拍攝的，在我住家4樓陽台往下拍，我當時在睡覺，聽到人家按門鈐，Ａ０１還Ａ０２拿話筒問什麼事，1個男生聲音說他是我們鄰居，撞到我們的摩托車，要跟我們道歉，Ａ０２想說是鄰居就叫Ａ０１過去好好講，之後聽到Ａ０２腳步聲很快下去，我就起身到陽台，看到一群人圍著Ａ０２跟Ａ０１，我看到Ａ０２一直把Ａ０１擋在後面，對方其中1人拿很長的鐵棍還木棍，另外1個人拿手槍（空氣槍），指著Ａ０２跟Ａ０１的頭一直晃，他們的聲音忽大忽小，對方說Ａ０１有欠錢，要拿本票，Ａ０２說欠錢的話就還錢，你們半夜騙我兒子下來，有什麼事情不能白天講嗎，Ａ０２說自己的兒子會自己教，我不可能讓你們把Ａ０１押走，Ａ０２跟對方說他的手機號碼，他們離開後Ａ０２上樓有接到對方的電話等語（見111他2834卷第219-221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事發當時是晚上，我們都在睡覺，聽到有人按門鈴，我先生Ａ０２有起來按通話說要找誰，對方說「不好意思，我擦撞到你兒子的車子，可以麻煩你下來看一下嗎？」然後我跟Ａ０２跟我兒子Ａ０１說「沒關係，如果是鄰居就和氣生財，你就下去看」，所以Ａ０１就說「好，那麼晚了，爸爸、媽媽我自己下去」，Ａ０１下樓的時候，Ａ０２就站在陽台看，我們有平台，Ａ０２上去看，不到1分鐘Ａ０２突然快速衝下樓，我嚇一跳，我就跟我女兒站在陽台看，就看到Ａ０２把Ａ０１拉住，前面擋了4、5個人，我就趕快拿手機錄影，我有聽到Ａ０２說「可以好好的講」、「他是我兒子，我是爸爸」，我在上面有看到Ａ０２一直把Ａ０１往後拉，然後就擋在那排人前面，那排人有人手上有1個黑色東西在那邊晃來晃去，從Ａ０１下樓，一直到被告等人離開為止大概2、30分鐘，還有人拿棍子，我沒辦法鉅細靡遺的記得是先放再後拿，反正就是有武器，畢竟已經事隔2、3年，案發巷道均為住宅，我到現在想起來還是會怕，有時候晚上有人按電鈴，我都會嚇醒想說發生什麼事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303-309頁）。上開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偵訊中及本案審理時就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本案犯行情節之證述內容均前後一致，且互核相符。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作證時距離案發時已相隔3年多，仍能詳細證述案發情形；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Ａ０３僅為Ａ０１之父母，本不認識被告等人，於本院審理時亦能就其等案發時之親自見聞作證甚詳。又上開證人3人均經具結，且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意見希望法院從輕量刑，渠等願意原諒被告等人，當無甘冒偽證罪責之風險而誣指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之動機與可能，更未因指證被告等獲得任何利益。是依上開證人3人前揭證述之情節，均足認渠等證言之憑信性應無何疑慮可言。故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上開證詞，皆實足堪採信。

　⒋觀諸告訴人Ａ０２與被告Ａ１０等人通話之錄音譯文：Ａ０２：「你們拿槍，拿槍要討這筆錢，拿槍就不對了」、張等人（即Ａ１０等人）：「嗯。好啦好啦」、Ａ０２表示：「你們拿槍還是什麼，對吧。啊你朋友晚上拿槍，就不對了」、張等人：「好。妤啦好啦，阿北我們知道啦。我了解你的意思了」等情，有錄音譯文在卷可參（見111偵59260卷一第75-77頁反面）；可見被告等人並不否認案發時有持空氣槍之舉。且有被告Ａ１０於案發時拍攝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之畫面，有被告Ａ１０手機內影片翻拍照片（見111偵59260卷一第67頁）等在卷可考；亦可見被告等人均知悉前往告訴人居處係為被告Ａ１０追討賭債之事，核與上開證人所述相符。足資佐證上開證人即告訴人3人證述內容均實在。

　㈣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各歷次證述如下：

　⒈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於偵訊時證稱：沒有彈匣的BB槍我有於111年1月27日拿過去到Ａ０１家，當天Ａ１０說要去中和找1個人要錢，他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都要去，Ａ０４問我要不要去，我跟Ａ０４、Ａ０４女友是搭Ａ１０的車，我坐在副駕駛座，Ａ０４和Ａ０４女友坐後座，Ａ１３和Ａ１４是坐1台車，Ａ１０在車上有解釋說他在做網路博奕，他說要去中和找Ａ０１要錢，Ａ０１欠Ａ１０6、7萬元，我們到中和後，Ａ０４女友在車上等，我們其他5人（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都下車，我們到Ａ０１家樓下，只有Ａ１０認得Ａ０１是哪1戶，Ａ１０看到Ａ０１的摩托車停在樓下，我們那時就討論如何把Ａ０１叫下來，因為Ａ１０打電話給Ａ０１，但他電話沒接，我就想到1個辦法，說我們碰撞到Ａ０１的摩托車，問他要不要下來瞭解狀況，所以我去按門鈴跟Ａ０１說我撞到你的摩托車，Ａ０１說他會下來看，那時Ａ１０他們躲在旁邊，我1個人在Ａ０１摩托車旁邊，Ａ０１下來後我跟他說抱歉我剛剛有碰到你的摩托車，Ａ０１就跟我聊碰到他摩托車的哪裡，Ａ１０就走過來，Ａ０１看到Ａ１０就知道是什麼事，Ａ１０過來跟Ａ０１聊，我和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4人在旁邊看Ａ１０和Ａ０１講話，他們講話大聲，Ａ０２從他們家陽台看到就衝下來，我有拿BB槍出來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139-147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按門鈴，讓Ａ０１下來，我與Ａ０４是朋友、與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當天Ａ１０說要先去中和一趟，要找Ａ０１要錢，我們（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就陪他一起去，開兩台車，1台是Ａ１０的，另1台是呂侑煊、Ａ１４，我跟Ａ０４還有Ａ０４的女友坐Ａ１０的車，到中和Ａ０１家，我當天有帶1把空氣槍，我有把我帶的空氣槍帶下車，是我按門鈴說擦撞到Ａ０１的車，叫Ａ０１下來，Ａ０１下來後，Ａ１０就出來與Ａ０１對質，我和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在旁邊，後來Ａ０２就下來看，在Ａ０２下樓前，Ａ１０跟Ａ０１對質，Ａ０２下樓後向Ａ１０瞭解事情狀況，Ａ１０有拿手機錄Ａ０２，Ａ１０看到我把空氣槍帶下來後他沒有什麼反應，111年l月27日後，我沒有因為Ａ０１這筆債務與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聯絡，（後改稱）我有跟Ａ０２聯絡到，Ａ１０有叫Ａ０４或我打Ａ０２留的電語，我有打電話，是Ａ０３接的電語，扣押物品目錄表記載的「BB彈槍2把」中的其中l把，就是我帶到現場的那1把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33-35頁）。

　⒉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於偵訊時證稱：因為Ａ１０提到Ａ０１欠他賭債的事情，我們（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陪他一起去找Ａ０１講還錢的事情，在場去找Ａ０１之前應該都知道要去講討債的事，因為在現場我、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４、Ａ１３，Ａ１０講到要去討債的事，大家（Ａ０４、Ａ１１、Ａ１４、Ａ１３）都有聽到，大家（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４、Ａ１３）都有講到討債的事，由Ａ１０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我、Ａ１１，Ａ１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Ａ１４，當時Ａ１１去按門鈴，Ａ１１跟房子裡面的人說機車倒了，用這方式騙Ａ０１下樓，Ａ０２下來後，我們就站在他旁邊，我們算是把Ａ０２跟Ａ０１圍起來，Ａ１１當天現場有帶BB槍拿在手上，Ａ０２下來之前，Ａ１１就把（空氣）槍拿出來嚇Ａ０１，對Ａ０１比劃，叫他還錢，Ａ０２下來之後，就擋在Ａ０１的前方跟我們談判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205-211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和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都認識，我跟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當天我和Ａ１０、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就待在一起，Ａ１０之前就有跟我說有人欠他錢，Ａ１０問我能否陪他一起去要這筆錢，我們（Ａ０４、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４）陪Ａ１０一起去找Ａ０１，當天我們5人去找Ａ０１，就是陪Ａ１０去找Ａ０１要這筆錢，我會知道Ａ０１有欠Ａ１０債務是Ａ１０跟我說的，我們是開車去Ａ０１家，去之前我們5人都知道是要去Ａ０１家拿這筆錢，因為當時我們待在一起，有討論到這件事，我們看到Ａ０１下來，Ａ１０去跟Ａ０１講還錢的事情，我們其他人就站在旁邊看他們怎麼講，之後Ａ０１的爸爸Ａ０２下來，Ａ０２說要幫Ａ０１還錢，Ａ１０有問Ａ０２能否錄承諾還錢的影片，Ａ０２說可以，Ａ１０就有錄影等語（見112訴1172卷二第161-162頁）。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上開證述與上開告訴人證述之內容均互核大致相符；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亦自陳案發當時攜帶兇器，且係被告Ａ１０所要求，可見被告Ａ１０知悉同案被告Ａ１１攜帶兇器此節。又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證述同案被告Ａ１１持空氣槍在告訴人Ａ０１面前比劃，並自陳被告等人有將告訴人Ａ０１及Ａ０２包圍之舉等情。顯見被告等均能親眼見到Ａ１１攜帶兇器空氣槍；復依上開證人等證述內容，足徵被告等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之情，甚為明確。　

　㈤被告Ａ１０歷次供述如下：

　⒈於警詢時自陳：我當時（111年1月27日23時許）到中和找Ａ０１，因為Ａ０１欠賭債約10萬元，Ａ０１確實有還款2萬元，所以我才給Ａ０１打折成7萬7,000元，我要不到這筆錢（7萬7,000元），我問Ａ０４他說他可以幫忙，但是要拆帳分Ａ０４，約分3萬元給Ａ０４即可，Ａ０４並稱看我誠意，我當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我是駕駛，副駕駛座是Ａ１１、後座是Ａ０４及其女友，另1台車裡面有2個人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一第9-25頁）。

　⒉於偵訊時自陳：我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在臺北市萬華區峨眉停車場聚集，我跟Ａ０４聊天時有提到Ａ０１的事，Ａ０４說「錢討不回來，我可以試著幫你，但這種東西一定要拆，看討回來多少，可能是對半拆，看你的誠意」，當天我就跟Ａ０４約在峨眉停車場，我開車載Ａ１１、Ａ０４和Ａ０４女友，另外2人開1台車，我們（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就去Ａ０１家樓下，我們要問Ａ０１何時還錢，Ａ１１他們先下車到Ａ０１家樓下，我先躲起來，看到Ａ０１下來後我就過去，Ａ０１才知道是我找他，我問他你知道為何我找你吧，什麼時候要還錢，因為我們聲音比較大聲，Ａ０２在樓上看到就衝下來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155-163頁)。

　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4個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111年1月27日23時許，我和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有到案發巷道，我是開我媽媽的車載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是坐另外1台車，我們下車，我跟其他人說Ａ０１家是哪一棟，我看到另外1車呂侑煊、Ａ１４坐的車，我們（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當下有討論怎麼商討、有沒有帶本票跟借據，想到先讓Ａ１１按門鈴，假裝擦撞到Ａ０１的車，讓Ａ０１下來，由Ａ１１向Ａ０１稱不慎擦撞Ａ０１之機車，誘使Ａ０１下樓，Ａ０１下樓後，我們其他人（Ａ１０、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就過去找Ａ０１，我問Ａ０１什麼時候要還錢，跟Ａ０１商討7萬7,000元的事，之後Ａ０２也有下樓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149-153頁）。被告Ａ１０自陳其與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事先有討論如何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被告等人於上開案發時間半夜23時許，在住宅區案發巷道，向告訴人Ａ０１討債時音量大聲，致告訴人Ａ０２聞聲趕下樓等情。綜合上開證人證述、影像畫面及錄音譯文等內容，足認被告Ａ１０糾集同案被告Ａ０４等人一同謀劃，並齊為其討債，且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對於當時係要以攜帶兇器討債，而可能妨害他人行動自由，應均有知悉。且其等聚眾實施脅迫行為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加乘效果，自有外溢並侵及周邊不特定多數人，已造成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安。是被告Ａ１０於本案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並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等事實，至為灼然。被告Ａ１０辯護人辯稱不構成妨害秩序云云，並不足採。　　

　㈥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各歷次供述如下：

　⒈被告呂侑煊於偵訊時自陳：我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４，在新北市三重區聚集，我與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４一同前往案發巷道樓下，前面那台車的人（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先下車找人，後來有1個男生（Ａ０１）出來，我跟著下車，Ａ１４也有下車，因為講話比較大聲，其他人大聲地叫對方從樓上下來，對方年長家人（Ａ０２）就下樓看，我有看到1個人拿棍子1支，在場人在討論欠錢的事情，對方（Ａ０１、Ａ０２）說過幾天會還錢，我們這邊的人才同意離開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177-187頁)。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被告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４沒有恩怨糾紛，（案發時）我跟Ａ１４坐同1台車，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１坐同1台車，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１有說要去處理一下事情，有債務糾紛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160-161頁）。可見被告呂侑煊自陳其係因被告Ａ１０與告訴人Ａ０１有債務糾紛，於案發時在場，被告等人音量大聲，且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答應還錢方得離開等情。

　⒉被告Ａ１４於偵訊時自陳：當天是Ａ１３開車，我坐他的車，我從頭到尾都是搭Ａ１３的車，我們到新北市中和區的時候知道要討錢，是於111年1月27日晚間，與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０、Ａ１３一同前往新北市○○區○○街00巷0號樓下，全部的人（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Ａ１４）過去討錢，我搭Ａ１３開的車到（新北市○○○區○○街00巷0號現場，Ａ０４跟Ａ１０跟Ａ１１是搭另一台車，一起前往中和區民治街17巷9號討債，（問：你於警詢中稱，你在新北市○○區○○街00巷0號樓下找Ａ０１時，現場你確實有看到槍，你已經忘記槍為何人所拿取，你只是在旁邊看不清楚為何要持槍，是否如此？）是，槍是短的，現場確實有槍，現場有人把槍拿出來拿在手上，我在現場在旁邊看，我有站在他（Ａ０１）的前面等語（見111偵59260卷三第217-223頁)。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跟Ａ１０、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沒有恩怨糾紛，我坐呂侑煊的車去案發巷道，因為要處理事情，事主Ａ１０跟Ａ０１有債務糾紛，Ａ１０和Ａ０１溝通的時候，我們這幾個即Ａ１１、Ａ０４、呂侑煊都在，後來Ａ０１的爸爸Ａ０２也有來等語（見112訴1172卷一第170-171頁）。可見被告Ａ１４自陳其係因被告Ａ１０要討債，而於案發時在場，被告等人音量大聲，並看到有人攜帶兇器空氣槍等情。復依上開證人證述、影像畫面及錄音譯文等內容，足認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均知悉其等本案前往至告訴人等居處之案發巷道，係為被告Ａ１０討債之目的，且人多勢眾，說話音量大聲，陪同被告Ａ１０在場助勢，並使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於被告Ａ１０完成討債目的前無法自由行動。且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已如前述。是足認被告Ａ１３、Ａ１４於本案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並妨害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行動自由等事實均無訛。

　㈦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被告呂侑煊、Ａ１４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Ａ１０部分：

　⑴同案被告Ａ１１於本案過程全程持空氣槍，更有在告訴人Ａ０１父子面前晃動之舉，業經認定如前；倘被告Ａ１０專注與告訴人協商債務，當無可能過程全然未看到同案被告Ａ１１持空氣槍在告訴人面前晃動，實與常情不符，辯稱被告Ａ１０專心與告訴人Ａ０１協商債務而無從發覺同案被告Ａ１１持有兇器空氣槍此情，顯屬無稽。

　⑵告訴人Ａ０２見其兒子即告訴人Ａ０１遭多人包圍討債，由告訴人Ａ０２見狀瞬即衝下樓護住其兒子即告訴人Ａ０１之行為，顯可知告訴人Ａ０２相當害怕被告等人對其兒子有任何不利行為，恐其兒子Ａ０１受到任何傷害；且基於被告等人占有人數優勢，以及父母保護孩子之立場，身為長輩及人父之告訴人Ａ０２理當不可外觀上顯現驚慌失措，自以安撫被告等人為上策，僅以影片斷稱告訴人Ａ０２說語神情自然，率認告訴人Ａ０２未遭脅迫而心生畏懼，亦屬無稽。

　⑶被告等人先以詐術騙得告訴人Ａ０１半夜自居處下樓到案發巷道，使告訴人Ａ０１處於毫無戒心與防備之情況下，並利用告訴人Ａ０２護子心切亦不敢擅動等情；益徵被告等於夜間在案發巷道聚眾，並攜帶兇器（空氣槍）為脅迫行為之實力輾壓告訴人Ａ０１父子；且所在之案發巷道屬住宅區，時間長達半小時，又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證述其在住處4樓陽台聽得到被告等人與告訴人Ａ０２對話內容等語，顯見被告等人討債音量甚大，實有妨害公共安寧、案發巷道用路人通行安全，及該住宅區居民見狀恐受波及而不敢開窗或下樓出門，甚有攜帶兇器足生危害於當地居民與告訴人等之人身安全高度風險。又被告等人確實以人數優勢，使告訴人突遭眾人包圍而阻擋去路，於此人多勢眾之情況下，被告等人言行舉止所表露之脅迫意味濃厚，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顯已遭被告等外在脅迫情境壓制，而屬被動遭剝奪行動自由甚明。故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Ａ１０無首謀、共同下手施脅迫及妨害行動自由等犯意與行為，顯不可採。

　⒉被告呂侑煊、Ａ１４部分：其2人均自陳知悉被告等人本案此行目的係為襄助被告Ａ１０處理債務糾紛、討債，案發時皆在場（案發巷道），並看到同案被告攜帶兇器（空氣槍）等情，如前所述。其2人同在現場增加被告Ａ１０方之人數優勢，達到聚眾在場助勢之效果，更使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父子恐懼於被告等人多勢眾又攜帶兇器，而不擅自離去，行動自由顯受到脅迫限制。故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對於上情自不可能推諉不知，空言辯稱無在場助勢及妨害行動自由等行為，顯係避重就輕之詞，均無足採。

　⒊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本案犯行已如前述，甚屬明確，其等仍執詞空言辯稱無脅迫或包圍他人云云，均實不可採。

　㈧綜上各情，足認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於案發時確有攜帶兇器以供使用；被告Ａ１０為首謀在公共場所即案發巷道，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均知悉案發時前去告訴人居處所在之案發巷道，係為襄助被告Ａ１０討債，而在場助勢；且告訴人行動自由顯已遭被告等外在脅迫情境壓制而受剝奪明確。

　㈨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雖聲請詰問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惟本件綜合卷內事證，已足認定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之犯行，且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均經本院通緝中，有本院通緝書在卷可參，顯皆已無從傳拘到庭訊問，故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調查之可能與必要。　

　㈩綜上，就事實欄一、部分，堪認被告Ａ１０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客觀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就事實欄二、部分，被告Ａ１０及其辯護人、被告Ａ１３、Ａ１４所辯，均屬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臨訟卸責之詞，均不足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行為後，增訂刑法第302條之1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同年6月2日起生效，該條規定：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法律，修正後增訂之刑法第302條之1規定，則將符合「三人以上犯之」條件之妨害自由罪提高法定刑度加重處罰，使部分修正前原應適用刑法第302條第1項論罪科刑之情形，於修正後改依刑法第302之1條第1項論罪科刑，並無更有利於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是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適用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行為時之法律即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又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的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誠以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為非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能以其目的係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認為係觸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及第304條第1項之二罪名，而依同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30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以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為要件。所謂非法方法，當包括強暴、脅迫、恐嚇等足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情形在內。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所實施之非法方法，縱合於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之情形，仍應視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不應再論以該恐嚇危害安全罪（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21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本案妨害他人行動自由之行為，應以刑法第302條第1項論處。

　㈡法律適用說明：

　⒈妨害秩序之故意：

　　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Ａ１３、Ａ１４一同至案發巷道討賭債，並由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持空氣槍脅迫上開告訴人，案發地點係住宅區巷道，足認一般人車均極易經過而得以見聞，被告等上開行為所形成之暴力威脅情緒或氣氛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生危害於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寧，而以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之年紀及智識程度，當知此等行為將危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寧，足認其等所為客觀上均已妨害秩序，主觀上亦均具有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即已合乎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

　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該規定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應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又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器具均屬之。查，被告Ａ１０邀集同案被告Ａ１１、Ａ０４等人犯罪所用之空氣槍，既屬槍枝，客觀上顯然具有相當危險性，當屬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之兇器無疑，則被告Ａ１０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施脅迫，至為明確，自應認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已符合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要件。

　㈢論罪：

　⒈是核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同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及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就事實欄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罪及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等僅構成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後段云云，尚有未洽，然因基本事實同一，並經本院審理時告知上開罪名，無礙於被告等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⒉按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一人即可完成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身並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犯」；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法構成要件，必須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罪行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犯」。換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實行，在概念上必須有二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所不可或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為人一人，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即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Ａ１０與張育騰就事實欄一、所示犯行間；被告Ａ１０、Ａ１１及Ａ０４；被告Ａ１３及Ａ１４就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屬共同正犯。又依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故主文之記載即不再加列「共同」等文字，附此敘明。

　⒊被告Ａ１０於110年10月起，多次意圖營利提供賭博網站及聚眾賭博之犯行，本質上乃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獨立犯罪型態之集合犯，應為包括之一罪。

　⒋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一、係以一行為觸犯刑法第268條前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情節較重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被告Ａ１０就事實欄二、係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施脅迫罪處斷。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就事實欄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脅迫在場助勢及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均從一重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處斷。

　⒌被告Ａ１０所為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㈣科刑：

　⒈就被告Ａ１０事實欄二、犯行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院審酌案發時為夜晚時分，參與人數眾多，且案發巷道為告訴人居處所在、人車得通行之馬路上，又屬住宅區，附近皆有居民集中，足認被告等所為已使不特定多數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堪認被告Ａ１０所犯犯罪情節嚴重，對於社會秩序及公眾安寧造成相當危害，本院認有加重其刑之必要，乃依前述規定加重其刑。是本院前開審酌之因素，認被告Ａ１０所為事實欄二、之犯行，爰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呂侑煊、Ａ１４就此部分犯行，因屬想像競合中之輕罪，則於量刑時一併審酌即可，附此敘明。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於本案發生前均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皆尚可。被告Ａ１０為追討賭債，竟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處理，竟糾眾至公共場所案發巷道包圍上開告訴人，同案被告Ａ１１及Ａ０４更持空氣槍攜帶兇器，不僅妨害道路交通往來用路人之通行安全，亦妨害當地居民之住居安寧，造成當地居民及上開告訴人人身安全之危險，並侵害公共秩序及告訴人Ａ０１、Ａ０２之行動自由法益，犯罪所生危害嚴重，所為實均不可取，應予嚴懲；且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未與上開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犯罪所生損害未受彌補；兼衡被告Ａ１０、呂侑煊、Ａ１４始終矢口否認犯行，告訴人3人雖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然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仍均毫無悔意、飾詞狡辯卸責，犯後態度均屬惡質；暨被告Ａ１０、Ａ１３、Ａ１４自述之學經歷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Ａ１０本案所犯之罪為數罪併罰之案件，為避免各罪確定日期不一，依上揭裁定意旨，為被告Ａ１０之利益，本院於本案判決時不定其應執行刑，併此敘明。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之被告Ａ１０之本票1張、借貸契約書1張，為被告Ａ１０所犯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犯行之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於被告Ａ１０所犯該罪名之主文項下宣告均沒收。至被告Ａ１０其餘扣案物，依卷內事證查無與本案有何關聯性，爰不予宣告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６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陳建勳、陳璿伊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呂子平

　　　　　　　　　　　　　　　　　　法　官  沈婷勻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